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2092號

上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清錦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慶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3

年度交訴字第6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0396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對被告吳清錦、陳慶穎為無罪

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

(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依原審勘驗之行車紀錄器影像內容，本案案發過程，係被告

陳慶穎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以下稱B

車），自路旁起駛，待該路口行車號誌轉為綠燈後，B車即

插入被告吳清錦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以下稱A車）前方，兩車因而發生行車糾紛，此時內側車

道之車輛因B車插入A車前方進入車道之行為，導致A車為閃

避B車而行駛在外側及內側車道中間，影響到其駕駛而按喇

叭，A車並因此急踩剎車減速，隨後A車先切回外側車道後，

再切入內側車道，B車則係於通過路口後，自內側車道切至

外側車道，再加速切入內側車道，行駛在A車前方，而A車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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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則自內側車道切出至外側車道並加速，併行於B車車旁，

兩車此時佔據該路段之所有同行向車道，雙方拉下車窗互相

叫囂並同時減速，並在本案第2路口時，兩車同時停止在車

道上，此時路口號誌為綠燈，隨後B車左轉離開，A車則迴轉

離去。此段過程兩車行駛距離約為500公尺，歷時約2分鐘。

㈡、從本案行車紀錄器影像內容可知，A車與B車在短短500公尺

的行車過程中，頻繁變換車道，且有併排佔據全部車道後同

時減速、互相叫囂之情形，畫面中可看到其餘車輛為閃避B

車與A車，必須切至外側車道之外始能通過路口或遠離該2

車，顯然已受到兩車駕駛行為之影響，又B車自路旁起駛插

入A車前方之駕駛行為，並無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是在非

常貼近A車車頭的距離直接切進車道，導致A車必須急踩剎

車，且因此造成內側車道車輛受到擠壓而鳴按喇叭，肇生本

案行車糾紛，故B車之駕駛行為自始即違反相關交通法規，A

車與B車隨後之競逐、併排、驟然減速之行為，亦已對當時

該路段之用路人造成危害，雖無因此發生其他交通事故，但

被告2人所駕駛之車輛佔據同行向全部車道，已具體造成其

餘車輛難以通行、往來，構成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要件，並

非如原審所認定，其餘車輛均能正常行駛、通行，且原審既

已認定A車有明顯跟隨B車，因而頻繁變換車道之情形，卻又

以A車變換車道時均有顯示方向燈、變換車道是為了超越前

車等情，認為A車之駕駛行為並無不當，前後說理顯然矛

盾，A車超越其他車輛及頻繁變換車道之目的，是為了要跟

隨B車，然一般駕駛人變換車道、超越前車之行為，通常是

短暫、偶發的，也不帶有跟隨其他車輛之目的，故A車之駕

駛行為顯非正常駕駛所會發生的情形，縱有打方向燈，也不

會因此具有正當性，再者，被告陳慶穎於警詢及偵查中均稱

被告吳清錦為了使其減速，有將車輛駛入其車道之行為，被

告吳清錦亦於警詢中坦承此事，稱其確有跟隨被告陳慶穎所

駕駛之車輛，目的是為了問他是怎麼開車的，因為其認為被

告陳慶穎在本案第1路口時是故意逼他車等語，此部分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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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行車紀錄器影像及路口監視器影像內容可佐證，被告2

人併排後，A車有逼近B車，使B車跨越雙黃線之情形，據此

可認雙方主觀上均有要與對方理論，因而蛇行、頻繁跨越車

道之危險駕駛犯意，故原審之認定，說理顯有矛盾，認事用

法亦有不當，所為之無罪諭知容有未洽。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刑法採附有例示情形之概括規定者，係以概括文義作為例示

文義之補充規範。而概括規定屬不確定之規範性概念，為求

實質之公平與妥適，自須依隨具體案件，斟酌法律精神、立

法目的及社會需要等一切情事予以確定，而為價值補充，將

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具體化，並非為所有案件設定一個具體之

標準。刑法第185條第1項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之行為態樣包

含損壞、壅塞及他法。所稱「損壞」、「壅塞」均為例示規

定。前者，指對本罪客體進行破壞，使其喪失效用之行為；

後者，乃以有形障礙物遮斷或阻塞，使公眾人車無法或難以

往來之行為；至所謂之「他法」，則為概括規定，屬不確定

之法律概念，依前開說明，自當斟酌法律精神、立法目的及

社會需要，而為價值補充。就本案而言，斟酌本罪之立法目

的在於保護公共交通安全，而非交通路面，以防止公眾因損

壞或壅塞路面，遭受生命、身體或財產上之損失。並參照德

國文獻及實務，認為駕駛人有意識地將交通工具作另類使

用，以之作為阻礙交通之手段，而影響公眾往來之安全，始

足評價為壅塞等情以觀，足見本罪在具體適用上，必須行為

人主觀上出於妨害交通安全之意圖，客觀上嚴重影響交通安

全，始足當之。是此所謂「他法」，當係指無關交通活動之

侵害行為，或駕駛人非常態之交通活動，而造成與損壞、壅

塞相類似，足以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行為，以避免過於空

泛，而違反罪刑明確性原則。例如故意在路旁燒垃圾，引發

濃煙，製造視覺障礙，汽、機車駕駛人故意在道路中長時作

「之」字蛇形行進，或糾合多眾併排競駛或高速飆車等，以

該汽、機車作為妨害交通之工具，達到相當於壅塞、截斷、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癱瘓道路，致他人無法安全往來之程度者，始克當之，而非

泛指所有致生公眾往來危險之行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

第355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由被告吳清錦警詢供稱：我原本駕駛A車在雲林縣北港鎮華

勝路外車道上(往北方向)，在華勝路與新德路口等紅燈，對

方在麥味登前買完早餐，我變綠燈後往前行駛，對方從機車

道硬切到我的車道，我跟在他的車後面，沒有對他逼車，後

來因為他停下來，我才往右側切至外車道，行駛到靠近新東

街33巷時，我就揮手叫他到前面停，我要問他為什麼這樣開

車，因為當時被他逼車，我一時氣憤才會罵被告陳慶穎等語

(見偵卷第14至15頁、第22頁)；又於偵訊時供稱：當天我綠

燈行駛中，被告陳慶穎擦車逼我車，我沒有攔他的車子，我

開在他後面，我開去他旁邊想問他怎麼開車的，車子沒有停

下來，我只有減速，我有罵三字經，後來陳慶穎在路口左

轉，我認為沒有事情我就回頭走人，我沒有擋車不讓陳慶穎

左轉，也沒有在路口停車等語(見偵卷第80至81頁)；復於原

審審理時供述：我開在華勝路綠燈的時後陳慶穎要切進來，

讓我嚇到，我才會一氣之下去罵他，我們沒有停下來，也沒

有蛇行，我沒有迫近陳慶穎的車，我都跟在他後面，後來才

開去外車道罵他，我是用手比著他，不是攔停，我沒有在馬

路中間停下來，他剛好在前面路口要左轉彎，我就停在外車

道的機車道等語(見原審卷第37至38頁、第40至41頁、第93

頁)，可知被告吳清錦在案發當時因不滿被告陳慶穎啟動車

輛從路旁欲自其所駕駛A車前匯入車道，因過於靠近A車，使

被告吳清錦認為被告陳慶穎故意逼近其車輛，隨後駕車跟隨

B車後方或與其併行伺機找被告陳慶穎理論，足見被告吳清

錦在案發時駕駛A車尾隨B車後方或與其併行並無將交通工具

作另類使用，以之作為阻礙交通之手段，而影響公眾往來安

全之主觀犯意甚明。

㈢、再揆諸陳慶穎於警詢供稱：案發時我駕駛B車沿雲林縣北港

鎮華勝路往北，從路邊要匯入車道，在匯入車道前我有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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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燈，我過華勝路與新德路口後，路邊有一部自小客車一半

停在車道上，我看到左側有空間，為閃避該部違停車輛就往

左切，沒有對被告吳清錦逼車，也沒有迫使他減速，行經新

東街33巷時，A車伸手攔我的車，我搖下車窗對方就罵我，

我把車子停往路邊準備報警，對方迴轉離開等語(見偵卷第7

至8頁、第10頁)；又於偵訊時供述：當天拿完早餐開車進入

車道，過沒多久吳清錦開車在我右前方，搖下車窗伸出手示

意我停車，我有減速慢行，我要左轉，對面有車，我要等對

面過，吳清錦一直罵我，我搖下車窗說我要報警，吳清錦沒

有擋住我轉彎，我左轉停在路邊，本來要報警，但是看到吳

清錦離開，我就沒有報警等語(見偵卷第80至81頁)；復於原

審審理時供陳：案發當時我在華勝路跟新德路路口買早餐，

我先出來，當時要匯入車道，我沒有在馬路上蛇行，在華勝

路口跟新德路口我要切進去，他在後面按喇叭，我發現切不

進去我讓出去，我再往前開一點，我看空間夠我才再切進

去，沒有發現吳清錦在後追我，我正常開車，在華勝路跟新

東街33巷我是在內車道行駛，他在外側車道，突然斜切到我

前面，我才知道他要攔我，我有煞車但沒有停下來，他把窗

戶搖下來，我把車窗搖下來說要報警，他才罵我三字經那

些，當時後方車輛可以從外側通行，沒有刻意要阻擋其他用

路人，我們的行車糾紛應該是我從路旁啟駛進入外側車道吳

清錦不想讓我等語(見原審卷第40頁、第78頁、第85頁、第9

1至92頁)，可徵被告陳慶穎於案發當天在路旁店家購買完早

餐後，自路旁啟駛欲由A車前方匯入外側車道，引起被告吳

清錦不滿，但其因空間過小而未順利匯入外側車道，遂先行

駛於A車旁通過路口，其後伺機插入A車前方，通過華勝路與

新德路口後順利匯入外側車道，繼之因外側車道有路邊停放

車輛佔用而向左閃避，嗣後因其擬在華勝路與新北路口左轉

先行自外側車道轉換至內側車道，隨後遭被告吳清錦示意停

車，最後減速停在華勝路與新北路口，並非因上述行車糾

紛，而是為等待對向車道無來車後進行左轉，上情足見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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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慶穎主觀上並無故意在道路中長時作「之」字蛇形行進，

或與被告吳清錦併排競駛或高速飆車之意，難以認定被告陳

慶穎主觀上有利用所駕駛B車偕同被告吳清錦聯手擁塞、截

斷、癱瘓道路，致他人無法安全往來之犯意無訛。

㈣、參以原審勘驗安裝於B車前後方行車紀錄器所製作之勘驗筆

錄及卷附擷取自B車行車紀錄器、路口監視器影像照片，顯

示案發經過乃被告陳慶穎駕駛之B車原停放於華勝路與新德

路交岔路口前之路邊，當時號誌為紅燈，被告吳清錦駕駛之

A車停在外側車道等候號誌轉換為綠燈，內側車道則有一輛

貨車載運挖土機停等紅燈，B車撥打方向燈自路旁啟駛欲進

入外側車道，號誌轉為綠燈，外側車道直行車輛陸續起步，

A、B車行駛至交岔路口中，B車欲自A車前方插入，貨車按鳴

喇叭，B車插入A車前方後，通過路口行駛於外側車道，因外

側車道前方有機車行駛，B車遂靠左行駛於內、外側車道

間，超越外側車道機車後，微往外側車道前駛，再轉換至內

側車道，此後即一直行駛於內側車道直至華勝路與新北路交

岔路口，始在內側車道停下，稍後左轉新北路，上情可見被

告陳慶穎變換車道之情形，僅是在其自路邊啟駛自B車前方

匯入外側車道後，因閃避並超越前方機車及路邊停放車輛而

有行駛於內外車道間虛線，及超車後自外側車道變換至內側

車道，並無上訴意旨所指短時間內持續不斷變換車道蛇行之

情形。另被告吳清錦駕駛A車原在華勝路與新德路口停等紅

燈，嗣後B車欲自A車前方匯入外側車道，被告吳清錦駕駛之

A車在此過程中一直行駛於外側車道上，僅在B車實際插入行

駛於其前方而煞車減速，被告吳清錦此時減速係為避讓B

車，以免碰撞，其並未有阻止B車在其前方匯入車道而與B車

競逐或其他危險行為妨礙B車行駛，亦或影響其他周遭車輛

通行之駕駛行為，嗣後因B車已順利匯入外側車道行駛於A車

前方，被告吳清錦隨即加速行駛在外側車道上行駛於B車後

方，此駕駛行為並無任何違反規定或阻礙他車通行之處，被

告吳清錦其後因外側車道前方有機車，而切換至內側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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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駛於B車後方，接近B車後再顯示右轉方向燈變換至外側車

道，車身往前與B車併行，示意被告陳慶穎停車要與被告陳

慶穎理論，然雙方並未在內外側車道上瞬即停下占用所有車

道，被告陳慶穎駕駛之B車仍持續在內側車道往前行駛僅減

速後停在華勝路與新北路口等待左轉，被告吳清錦駕駛之A

車則繼續行駛外側車道通過路口往路邊停靠，二人乘坐車內

相互叫囂，其他自後駛至行駛於外側車道之汽車直接向前行

駛通過華勝路與新北路交岔路口，行駛於內側車道之後車則

陸續變換至外側車道直行通過華勝路與新北路口等情，顯見

被告吳清錦確實如其所述因不滿被告陳慶穎自路邊啟駛後，

不願按順序排隊匯入外側車道，欲插隊自其車輛前方匯入外

側車道，擬與被告陳慶穎理論，自外側車道變換至內側車道

後，跟隨B車至二車接近時，再變換至外側車道與B車併行，

然被告吳清錦在B車自其前方匯入外側車道後，第1次變換至

內側車道，係因外側車道前方有機車行駛，為超越該機車方

變換至內側車道，難認被告吳清錦此次變換車道與被告陳慶

穎之插隊行為有何關聯，而有因此故意與被告陳慶穎競逐或

蛇行之情事。再者，被告吳清錦超越機車後並未立即變換至

外側車道，而是繼續行駛內側車道跟隨於B車後方，直至接

近B車後，方變換至外側車道與B車併行，其行駛情節與連續

多次變換車道呈之字蛇行情形明顯有間。另觀諸偵卷第29頁

上方照片、第33頁下方照片、第35頁上方照片，可知被告陳

慶穎駕駛B車第1次欲自A車前方插入地點係在交岔路口中，

第2次實際插入A車前方時仍尚未離開華勝路與新德路交岔路

口，且被告吳清錦斯時駕駛之A車與行駛在旁之貨車，二車

仍有相當間距，並無上訴意旨所指，內側車道上行駛之貨車

因A車閃避B車自外側車道侵入部分內側車道，行駛於內外側

車道中間，貨車因行車受影響而長按喇叭之情事無誤。又被

告陳慶穎駕駛之B車插入A車前方後，原行駛於外側車道，係

因欲超越前方機車且路旁停放車輛占用部分外側車道，車身

方稍微往左靠，B車有部分車身在內側車道上，但此舉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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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駕駛行為，難謂被告陳慶穎係故意變換車道蛇行，其後被

告陳慶穎駕駛B車擬在下一路口即華勝路與新北路口左轉而

變換至內側車道，與先前發生之插隊糾紛無關，被告陳慶穎

顯無上訴意旨所稱通過路口後先自內側車道切至外側車道，

再加速切入內側車道，行駛於A車前方與A車競逐之情形。此

外，由偵卷第29頁下方照片、第31頁照片、第37頁照片、第

39頁照片，可見被告吳清錦於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自其前方

匯入外側車道後，雖有閃避並超越外側車道機車，而自外側

車道變換至內側車道，並跟隨在B車後方，隨後接近B車時自

內側車道變換至外側車道與B車併行之情形，但此時A車與B

車前後方近距離內並無其他車輛，故被告吳清錦在此段過程

中變換車道，並未妨害或雍塞、截斷其他車輛通行或造成其

他人車之安全，A車與B車併行時，該路段附近南北向車道僅

有A車與B車，A車、B車行向前後方或對向車道均無其他人車

通行，A車與B車並排行駛，毫無妨害公眾往來通行之情事，

而B車於被告吳清錦駕駛之A車與其併行後，雖有減速至最後

停止於華勝路與新北路口北向內側車道之行為，但由被告陳

慶穎最後是左轉新北路，可見被告陳慶穎並非驟停於該交岔

路口欲妨害其他車輛通行，而是在該交岔路口等候對向車輛

通過後欲左轉，尚難因其停止於內側車道行為，率認其係有

意壅塞道路，另被告吳清錦駕駛A車與B車併行後，雖B車最

後停止於華勝路與新北路口之華勝路北向內側車道，然被告

吳清錦駕駛A車並未隨同並排停止於該交岔路口華勝路北向

外側車道上，將華勝路北向車道全數占據，妨害其他車輛通

行，而是將A車往前駛至交岔路口中停放於路邊不妨礙北向

車道車輛通行之處，與被告陳慶穎發生口角爭執，其他行駛

於A、B車後方外側車道車輛，可直接行駛外側車道通過交岔

路口，行駛於內側車道B車後方車輛，亦可變換至外側車道

繞過暫停於內側車道等待左轉之B車，被告2人顯無上訴意旨

所指蛇行、頻繁跨越車道、競逐之行為，且以被告2人案發

時客觀上駕駛行為尚未達壅塞、截斷、癱瘓道路，致他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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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安全往來之程度，自難遽以刑法第185條第1項公共危險罪

相繩。

四、綜上所述，原審認檢察官提出之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2人

主觀上有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故意，客觀上所為，亦難認已

致生往來之危險，無從遽論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

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罪，而為無罪諭知。所為認定並

無違誤。檢察官以前詞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改

判被告有罪，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建良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欣儀提起上訴，檢察官

趙中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黃裕堯

　　　　　　　　　　　　　　　　　　　法　官　李秋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但應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限制。

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紀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附錄法條: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

之審理，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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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6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清錦　

　　　　　　陳慶穎　

上列被告等因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

字第1039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清錦、陳慶穎被訴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部分均無罪。

吳清錦被訴公然侮辱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吳清錦、陳慶穎（下稱被告2人）均明

知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3條第1項，駕駛汽車不得於

道路上蛇行、任意驟然減速、任意迫近或於車道中暫停，竟

分別基於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犯意，由被告吳清錦駕駛車牌

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被告陳慶穎駕駛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2車於民國11

2年8月12日13時10分許，沿雲林縣北港鎮華勝路由南往北方

向行駛，駛至華勝路與新德路之路口時（下稱本案第1路

口），發生行車糾紛，先由被告吳清錦駕駛A車蛇行並迫近

被告陳慶穎所駕駛之B車，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蛇行閃躲，2

車在華勝路與新東街33巷之路口（下稱本案第2路口）無故

煞停，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2車煞停後，被告吳清錦另基

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向被告即告訴人陳慶穎辱罵「幹你

娘」、「你娘雞掰」、「幹你老母勒」等語，足使被告即告

訴人陳慶穎之名譽及在社會上之人格評價遭受貶損。因認被

告2人均涉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

險罪嫌；被告吳清錦另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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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等語。

貳、無罪部分（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部分）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

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

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

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

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

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

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

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此外，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

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

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

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

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

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

罪判決之諭知。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有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犯嫌，

係以被告2人之供述、行車紀錄器影片、路口監視器擷取照

片等為其主要論據。

三、訊據被告2人固均坦承其等於112年8月12日13時10分許，在

本案第1路口、本案第2路口附近，因行車而發生口角爭執之

事實，惟均否認有何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犯行，被告

吳清錦辯稱：我沒有迫近被告陳慶穎的車，我是跟在他後

面，我當時主要目的是要罵被告陳慶穎，我沒有在馬路中間

停下來以及蛇行，後來被告陳慶穎要左轉彎，我就往前開，

停在最右邊的機車道（按：該處並未劃分快、慢車道，應指

車道外），之後就迴轉離開了。我認為我當天開車的行為沒

有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我們2個是發生行車糾紛，不至於

是公共危險罪等語（見本院卷第40至41頁、第79頁、第8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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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頁、第91至94頁、第96頁）。被告陳慶穎辯稱：在本案第

1路口，我要切進車道，我有打方向燈，被告吳清錦在後面

按喇叭，我再往前開一點，我看空間夠才切進去。我就正常

開車，我沒有因為要閃躲被告吳清錦而蛇行，我是變換車

道，當時我要拿早餐回去給小孩吃，被告吳清錦手有伸出窗

外朝我揮手。我沒有無故煞停，在本案第2路口交通號誌是

綠燈時，我停下，是因為我當時要左轉，應該是對向有車，

我才停在那邊，我有打方向燈，後方車輛也可以通行，沒有

影響到他們行駛道路，我沒有刻意要阻擋其他用路人等語

（見本院卷第40至41頁、第79頁、第80至86頁、第91至94

頁、第96頁）。

四、經查：

　㈠按刑法第185條第1項公共危險罪，係以「生往來之危險」為

其客觀構成要件，屬「具體危險犯」而非「抽象危險犯」，

故就是否該當本罪需有積極之事證，證明具體危險之事實，

而非僅以籠統之抽象危險理論，即可以該罪相繩。法規採取

附有例示情形之概括規定者，係以概括文義作為例示文義之

補充規範，在法解釋論上一方面須以概括規範賦予例示規範

之適用外延，在另一方面，概括規範之適用亦須受限於與例

示規範相當之程度。刑法第185條第1項所謂「損壞或壅塞陸

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生往來之

危險」，係就其行為態樣及客體內容，而為之規定。稱「損

壞」即損毀破壞。包括物質的及效用的損壞皆在內。稱「壅

塞」即以有形之障礙物，遮斷或杜絕公眾往來之設備者而

言。此二者皆屬於例示性規定。稱「他法」係指除損壞壅塞

以外，其他凡足以妨害公眾往來通行之方法皆是。例如除去

移動或偽製通行標識，將人或舟、車導入險路或不能迴轉之

絕路皆是，屬於概括性規定。準此，同條所謂「以他法致生

往來之危險」，當然亦須達於相當壅塞或損壞道路之程度始

足當之。若在時間上僅屬短暫，不具延續性，對於其他往來

車輛僅屬特定，不具一般性，縱偶因逆向行車造成交通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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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是否相當於刑法第185條第1項所謂壅塞或損壞道路

致生往來危險之規範意義，不無研求餘地（最高法院97年度

台上字第73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案發經過，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中當庭勘驗B車上之各角

度行車紀錄器畫面，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80至85頁）：

　⒈檔案名稱：陳慶穎行車記錄器→前鏡頭

　⑴畫面時間13：12：00至13：12：30，畫面為安裝在汽車前方

之行車紀錄器所拍攝（此汽車即為B車），B車停於路邊，B

車前方為一交岔路口，交通號誌顯示為紅燈，在外側車道依

序有灰色、白色（下稱白色汽車為甲車）、黑色汽車（此黑

色汽車即為A車）在停等紅燈，內側車道則有一輛貨車載運

挖土機（下稱此貨車為乙車）在停等紅燈〈參偵卷第27頁上

方照片〉。隨後B車有打方向燈的聲音，B車慢慢往左前方車

道行駛，欲進入車道〈參偵卷第27頁下方照片〉，而後交通

號誌轉為綠燈，其餘停等紅燈的車輛陸續起駛，B車插入甲

車及A車中間往前行駛。畫面時間13：12：27，B車及甲車通

過路口時，乙車發出長按喇叭聲。

　⑵畫面時間13：12：31至13：12：50，B車跟在甲車後方，加

速通過路口，之後B車行駛於內外車道中間之白虛線上，待

超過行駛在外車道之一輛機車後，B車微微往外側車道開

去，隨後又加速開往內側車道，車身超過正行駛於外側車道

之甲車，持續行駛於內側車道。

　⑶畫面時間13：12：51，此時A車出現在外側車道，朝B車靠

近，A車打左轉方向燈，A車駕駛手伸出車窗，欲攔停B車

〈參偵卷第31頁照片〉。畫面時間13：12：54，A、B兩車駕

駛相互叫囂，B車逐漸放慢車速。畫面時間13：13：03，隨

後B車在前方路口交通號誌為綠燈之情況下，停於內側車道

上，甲車則從外側車道通過路口。　　

　⑷畫面時間13：12：54至13：13：06對話如下：

　　B車駕駛（即被告陳慶穎）：…（語意不清）報警啦，報

警、報警。A車駕駛（即被告吳清錦）：蛤啦，幹你娘老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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掰，是在駛三小。被告陳慶穎：報警、報警。被告吳清錦：

蛤啊！被告陳慶穎：好某？報警。被告吳清錦：幹你老母。

被告陳慶穎：報警啦。被告陳慶穎：你是罵什麼？被告吳清

錦：你娘雞掰。被告陳慶穎：你是在罵什麼？

　⒉檔案名稱；陳慶穎行車記錄器→後鏡頭

　⑴畫面時間13：12：00至13：12：30，畫面為安裝在B車後方

之行車紀錄器所拍攝，B車正停於路邊，一旁車道上車輛陸

續停止，應是在停等紅燈。畫面時間13：12：06，B車駛出

路邊，朝外側車道駛去。畫面時間13：12：20，B車行駛於A

車右前方。畫面時間13：12：24，A車開始明顯加速行駛，

車身很貼近B車。可聽到很大聲的長按喇叭聲。

　⑵畫面時間13：12：31，B車加快車速，車子往畫面右側偏

移，行駛到A車前方，A車行駛於乙車旁邊，乙車長按喇叭

聲。畫面時間13：12：32，A車見B車行駛到前方，急踩煞車

減速〈參偵卷第29頁上方照片〉，其後A車加速往前，先往

畫面左側偏移至外側車道，見前方有機車，又立即往畫面右

側偏移至內側車道；同時間，B車通過路口後，先行駛於內

外車道中間之白虛線上，待超過行駛在外側車道之機車後，

B車微微往外側車道開去，隨後又加速開往內車道，持續行

駛於內側車道。畫面時間13：12：40，A車於內側車道行駛

於B車後方。畫面時間13：12：46，待A車接近B車後方後，A

車隨即打右轉方向燈，超越行駛於外側車道之甲車，切入外

側車道〈參偵卷第29頁下方照片〉，A車加速，逐漸與在內

側車道之B車併行。

　⑶畫面時間13：12：54，A 、B兩車駕駛相互叫囂，B車車速逐

漸放慢。畫面時間13:12:55，B車於內側車道放慢速度而逐

漸停在內側車道上，可以看見行駛於外側車道之甲車也隨之

減速慢慢靠近，內側車道後方之乙車也因為B車停在內側車

道上而切換至外側車道。畫面時間13：13：02，甲車從外側

車道超過B車。畫面時間13：13：05，B車完全靜止，停於車

道上。後方之乙車逐漸開往B車處，隨後見B車停於內側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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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改為往外側車道駛去。

　⑷畫面時間13：12：54至13：13：06對話如下：

　　被告陳慶穎：…（語意不清）報警啦，報警、報警。被告吳

清錦：蛤啦，幹你娘老雞掰，是在駛三小。被告陳慶穎：報

警、報警。被告吳清錦：蛤啊！被告陳慶穎：好某？報警。

被告吳清錦：幹你老母。被告陳慶穎：報警啦。被告陳慶

穎：你是罵什麼？被告吳清錦：你娘雞掰。被告陳慶穎：你

是在罵什麼？ 

　⒊檔名：陳慶穎行車記錄器→後鏡頭

　⑴畫面時間13：13：07至13：13：17，畫面為安裝在B車後方

之行車紀錄器所拍攝。此時A、B兩車駕駛在相互叫囂中，B

車停於內側車道上，陸續有許多車輛因為B車停於內側車道

上，而從內側車道切換至外側車道。

　⑵畫面時間13：13：07至13：13：17對話如下：

　　被告吳清錦：三小。被告陳慶穎：我有打方向燈嗎？你讓一

下是會怎麼樣？被告吳清錦：是怎樣。被告陳慶穎：你要給

我攔車喔？被告吳清錦：恁祖媽。被告陳慶穎：你要給我攔

車喔？啊某，報警啊！被告吳清錦：蛤！

　⒊畫面時間13：13：18，有車輛停於B車後方，打左轉方向

燈，準備左轉。畫面時間13：13：22，B車隨後左轉，通過

路口後，停於路邊。A車則留於原路口之路邊，暫停於路

邊。畫面時間13：13：48，A車迴轉離開，消失在畫面上。

畫面時間13：14：00，被告陳慶穎：你娘雞掰嘞，垃圾小

孩。

　㈢依前開本院勘驗B車上之各角度行車紀錄器畫面結果，可知

被告吳清錦應係對於被告陳慶穎在本案第1路口附近，駕駛B

車從路旁起駛，要切入車道之駕駛行為，有所不滿，隨後便

駕駛A車跟隨B車，待接近B車後，其即辱罵被告陳慶穎；而

被告陳慶穎則是認為被告吳清錦不禮讓其進入車道，又駕車

跟隨其車輛，並朝自己辱罵，亦有所不滿，故表明要報警。

是被告2人當時之行為，主要均係針對其2人間之行車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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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等主觀上是否有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故意，已有疑問。

　㈣細觀被告2人本案之客觀駕車行為，情形如下：

　⒈依前開本院勘驗結果，被告吳清錦因不滿被告陳慶穎駕車行

為，故有駕駛A車接近被告陳慶穎所駕駛之B車；被告2人於

駕車過程中，均有變換車道；又被告陳慶穎於本案第2路口

附近，在交通號誌為綠燈之情況下，將B車停於車道上。然

本案整體過程，從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從路旁起駛，到被告

吳清錦駕駛A車迴轉離開現場，歷時僅約1、2分鐘，時間不

長，其等所為，在時間上僅屬短暫，並不具延續性，其等所

為是否相當於刑法第185條第1項所謂壅塞或損壞道路致生往

來危險之規範意義，顯有疑問。

　⒉又被告陳慶穎自本案第1路口附近之路旁起駛時，有顯示方

向燈，雖然其進入車道之過程，使得A、B車之車身一度相當

接近，並導致一旁之乙車駕駛長按喇叭，且使得被告吳清錦

為避免發生碰撞，有急踩煞車減速之情形。然此過程，應僅

是被告陳慶穎行車過程中所發生的駕駛問題，隨後所有車輛

均順利通過本案第1路口，難認被告陳慶穎此部分駕車行為

對交通有產生何重大影響；且依起訴書之記載，檢察官主張

被告2人涉犯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罪，係指雙方於本

案第1路口發生行車糾紛後，被告吳清錦駕駛A車之迫近、被

告陳慶穎駕駛B車之閃躲及2車其後之煞停，至於被告2人行

車糾紛之經過本身是否涉犯該罪，尚非本院審理範圍。

　⒊再者，當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通過本案第1路口後，其雖一度

行駛於內、外車道中間之白虛線上，待其超過外側車道之機

車後，其微微往外側車道開去，隨後加速往內側車道行駛，

之後行駛在內側車道；而當被告吳清錦駕駛A車出現在其右

側，並朝其辱罵後，其於本案第2路口交通號誌為綠燈之情

況下，將車輛停於內側車道路口。然就此被告陳慶穎供述：

我當時開車有加速，是要超過前面車輛，我要拿早餐回去給

小孩吃，我等到被告吳清錦開車到我前面，我才知道他要攔

我，我會停在本案第2路口是因為我要左轉，我有打左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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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見本院卷第84、92頁）。依前開本院勘驗結果，被告

陳慶穎駕駛B車在內、外車道中間之白虛線上，及其於外

側、內側車道間切換車道時，周遭其餘車輛均正常行駛，被

告陳慶穎此部分駕駛行為，並未對他人產生明顯影響，應屬

其駕駛B車超越前車變換車道之行為，與任意變換車道、穿

梭行駛之「蛇行」危險駕駛方式顯然有別。又被告陳慶穎駕

駛B車停於本案第2路口時，後方車輛陸續切換車道改至外側

車道行駛，而當有其他車輛停於B車後方，打左轉方向燈

後，隨後即可見到B車左轉，通過路口，是亦可知當被告陳

慶穎駕駛B車停於本案第2路口時，其餘車輛亦均正常行駛，

並無因為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停於車道上，即鳴按喇叭，且

被告陳慶穎隨後亦確實左轉彎，故被告陳慶穎供述其是因為

要左轉彎，才會停於本案第2路口，且其有顯示方向燈等

語，並非全然無據。從而，難認被告陳慶穎此部分所為是故

意駕車蛇行且無故煞停於車道上，而對其他車輛產生影響。

　⒋另被告吳清錦因不滿被告陳慶穎從路旁駕車切入車道之過

程，故於通過本案第1路口後，即明顯有跟隨被告陳慶穎駕

駛之B車之情況，其先從外側車道變換車道至內側車道，隨

後又改至外側車道，駕駛於B車旁，朝被告陳慶穎辱罵。然

依本院勘驗結果，可見被告吳清錦雖多次變換車道，然其變

換車道之情形，均係為了超越前車，且有顯示方向燈，並無

故意突然轉動或歪曲車輛行駛方向之情，亦與「蛇行」之危

險駕駛行為不同，周遭車輛亦均正常行駛，無明顯受到影響

之情況。且當被告陳慶穎車輛停於本案第2路口時，被告吳

清錦即將車輛駛離外側車道，因此其餘車輛均可正常從外側

車道行駛，嗣後被告吳清錦即駕車迴轉，離開現場。故難認

被告吳清錦所為已達致生公眾往來危險之程度。

　⒌至檢察官雖主張：被告2人之駕駛行為依現行實務見解，例

如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11號判決等案例，應構成刑

法第185條第1項之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罪之「他法」

態樣明確等語（見本院卷第96頁）。惟觀諸最高法院1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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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台上字第1011號判決之案例事實，該案行為人係於市區道

路上，沿途超速，接續多次闖越紅燈、逆向行駛、跨越雙黃

線違規迴轉、違規騎乘於快車道及人行道，時間約達4分

鐘，與本案被告2人駕駛之行為顯然不同，自無法比附援

引。

　⒍綜上，本件被告2人客觀上之駕車行為，均難認已達相當於

壅塞或損壞道路之程度，而致生往來之危險。

五、綜上所述，本件難認被告2人主觀上有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

故意，其2人客觀上所為，亦難認已致生往來之危險，本件

依檢察官所提事證尚無法使本院就被告2人此部分犯嫌，形

成無合理懷疑之心證，自應就被告2人被訴以他法致生公眾

往來之危險部分均為無罪之諭知。

參、公訴不受理部分

　　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

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公訴意

旨指出被告吳清錦前開辱罵被告陳慶穎之行為，涉犯刑法第

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而被告吳清錦此部分所涉

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依同法第314條之規定，

須告訴乃論，茲因本案繫屬本院後，被告2人成立調解，有

本院113年度司刑移調字第83號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參（見本

院卷第47頁），告訴人即被告陳慶穎因而具狀撤回對被告吳

清錦之刑事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份附卷可佐（見本院

卷第45頁），依前開說明，就被告吳清錦被訴公然侮辱部

分，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建良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柏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韋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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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鄭苡宣

　　　　　　　　　　　　　　　　　　

　　　　　　　　　　　　　　　　　　法　官　黃郁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明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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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2092號
上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清錦




            陳慶穎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3年度交訴字第6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039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對被告吳清錦、陳慶穎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依原審勘驗之行車紀錄器影像內容，本案案發過程，係被告陳慶穎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以下稱B車），自路旁起駛，待該路口行車號誌轉為綠燈後，B車即插入被告吳清錦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以下稱A車）前方，兩車因而發生行車糾紛，此時內側車道之車輛因B車插入A車前方進入車道之行為，導致A車為閃避B車而行駛在外側及內側車道中間，影響到其駕駛而按喇叭，A車並因此急踩剎車減速，隨後A車先切回外側車道後，再切入內側車道，B車則係於通過路口後，自內側車道切至外側車道，再加速切入內側車道，行駛在A車前方，而A車見狀則自內側車道切出至外側車道並加速，併行於B車車旁，兩車此時佔據該路段之所有同行向車道，雙方拉下車窗互相叫囂並同時減速，並在本案第2路口時，兩車同時停止在車道上，此時路口號誌為綠燈，隨後B車左轉離開，A車則迴轉離去。此段過程兩車行駛距離約為500公尺，歷時約2分鐘。
㈡、從本案行車紀錄器影像內容可知，A車與B車在短短500公尺的行車過程中，頻繁變換車道，且有併排佔據全部車道後同時減速、互相叫囂之情形，畫面中可看到其餘車輛為閃避B車與A車，必須切至外側車道之外始能通過路口或遠離該2車，顯然已受到兩車駕駛行為之影響，又B車自路旁起駛插入A車前方之駕駛行為，並無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是在非常貼近A車車頭的距離直接切進車道，導致A車必須急踩剎車，且因此造成內側車道車輛受到擠壓而鳴按喇叭，肇生本案行車糾紛，故B車之駕駛行為自始即違反相關交通法規，A車與B車隨後之競逐、併排、驟然減速之行為，亦已對當時該路段之用路人造成危害，雖無因此發生其他交通事故，但被告2人所駕駛之車輛佔據同行向全部車道，已具體造成其餘車輛難以通行、往來，構成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要件，並非如原審所認定，其餘車輛均能正常行駛、通行，且原審既已認定A車有明顯跟隨B車，因而頻繁變換車道之情形，卻又以A車變換車道時均有顯示方向燈、變換車道是為了超越前車等情，認為A車之駕駛行為並無不當，前後說理顯然矛盾，A車超越其他車輛及頻繁變換車道之目的，是為了要跟隨B車，然一般駕駛人變換車道、超越前車之行為，通常是短暫、偶發的，也不帶有跟隨其他車輛之目的，故A車之駕駛行為顯非正常駕駛所會發生的情形，縱有打方向燈，也不會因此具有正當性，再者，被告陳慶穎於警詢及偵查中均稱被告吳清錦為了使其減速，有將車輛駛入其車道之行為，被告吳清錦亦於警詢中坦承此事，稱其確有跟隨被告陳慶穎所駕駛之車輛，目的是為了問他是怎麼開車的，因為其認為被告陳慶穎在本案第1路口時是故意逼他車等語，此部分亦有本案行車紀錄器影像及路口監視器影像內容可佐證，被告2人併排後，A車有逼近B車，使B車跨越雙黃線之情形，據此可認雙方主觀上均有要與對方理論，因而蛇行、頻繁跨越車道之危險駕駛犯意，故原審之認定，說理顯有矛盾，認事用法亦有不當，所為之無罪諭知容有未洽。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刑法採附有例示情形之概括規定者，係以概括文義作為例示文義之補充規範。而概括規定屬不確定之規範性概念，為求實質之公平與妥適，自須依隨具體案件，斟酌法律精神、立法目的及社會需要等一切情事予以確定，而為價值補充，將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具體化，並非為所有案件設定一個具體之標準。刑法第185條第1項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之行為態樣包含損壞、壅塞及他法。所稱「損壞」、「壅塞」均為例示規定。前者，指對本罪客體進行破壞，使其喪失效用之行為；後者，乃以有形障礙物遮斷或阻塞，使公眾人車無法或難以往來之行為；至所謂之「他法」，則為概括規定，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依前開說明，自當斟酌法律精神、立法目的及社會需要，而為價值補充。就本案而言，斟酌本罪之立法目的在於保護公共交通安全，而非交通路面，以防止公眾因損壞或壅塞路面，遭受生命、身體或財產上之損失。並參照德國文獻及實務，認為駕駛人有意識地將交通工具作另類使用，以之作為阻礙交通之手段，而影響公眾往來之安全，始足評價為壅塞等情以觀，足見本罪在具體適用上，必須行為人主觀上出於妨害交通安全之意圖，客觀上嚴重影響交通安全，始足當之。是此所謂「他法」，當係指無關交通活動之侵害行為，或駕駛人非常態之交通活動，而造成與損壞、壅塞相類似，足以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行為，以避免過於空泛，而違反罪刑明確性原則。例如故意在路旁燒垃圾，引發濃煙，製造視覺障礙，汽、機車駕駛人故意在道路中長時作「之」字蛇形行進，或糾合多眾併排競駛或高速飆車等，以該汽、機車作為妨害交通之工具，達到相當於壅塞、截斷、癱瘓道路，致他人無法安全往來之程度者，始克當之，而非泛指所有致生公眾往來危險之行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55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由被告吳清錦警詢供稱：我原本駕駛A車在雲林縣北港鎮華勝路外車道上(往北方向)，在華勝路與新德路口等紅燈，對方在麥味登前買完早餐，我變綠燈後往前行駛，對方從機車道硬切到我的車道，我跟在他的車後面，沒有對他逼車，後來因為他停下來，我才往右側切至外車道，行駛到靠近新東街33巷時，我就揮手叫他到前面停，我要問他為什麼這樣開車，因為當時被他逼車，我一時氣憤才會罵被告陳慶穎等語(見偵卷第14至15頁、第22頁)；又於偵訊時供稱：當天我綠燈行駛中，被告陳慶穎擦車逼我車，我沒有攔他的車子，我開在他後面，我開去他旁邊想問他怎麼開車的，車子沒有停下來，我只有減速，我有罵三字經，後來陳慶穎在路口左轉，我認為沒有事情我就回頭走人，我沒有擋車不讓陳慶穎左轉，也沒有在路口停車等語(見偵卷第80至81頁)；復於原審審理時供述：我開在華勝路綠燈的時後陳慶穎要切進來，讓我嚇到，我才會一氣之下去罵他，我們沒有停下來，也沒有蛇行，我沒有迫近陳慶穎的車，我都跟在他後面，後來才開去外車道罵他，我是用手比著他，不是攔停，我沒有在馬路中間停下來，他剛好在前面路口要左轉彎，我就停在外車道的機車道等語(見原審卷第37至38頁、第40至41頁、第93頁)，可知被告吳清錦在案發當時因不滿被告陳慶穎啟動車輛從路旁欲自其所駕駛A車前匯入車道，因過於靠近A車，使被告吳清錦認為被告陳慶穎故意逼近其車輛，隨後駕車跟隨B車後方或與其併行伺機找被告陳慶穎理論，足見被告吳清錦在案發時駕駛A車尾隨B車後方或與其併行並無將交通工具作另類使用，以之作為阻礙交通之手段，而影響公眾往來安全之主觀犯意甚明。
㈢、再揆諸陳慶穎於警詢供稱：案發時我駕駛B車沿雲林縣北港鎮華勝路往北，從路邊要匯入車道，在匯入車道前我有打方向燈，我過華勝路與新德路口後，路邊有一部自小客車一半停在車道上，我看到左側有空間，為閃避該部違停車輛就往左切，沒有對被告吳清錦逼車，也沒有迫使他減速，行經新東街33巷時，A車伸手攔我的車，我搖下車窗對方就罵我，我把車子停往路邊準備報警，對方迴轉離開等語(見偵卷第7至8頁、第10頁)；又於偵訊時供述：當天拿完早餐開車進入車道，過沒多久吳清錦開車在我右前方，搖下車窗伸出手示意我停車，我有減速慢行，我要左轉，對面有車，我要等對面過，吳清錦一直罵我，我搖下車窗說我要報警，吳清錦沒有擋住我轉彎，我左轉停在路邊，本來要報警，但是看到吳清錦離開，我就沒有報警等語(見偵卷第80至81頁)；復於原審審理時供陳：案發當時我在華勝路跟新德路路口買早餐，我先出來，當時要匯入車道，我沒有在馬路上蛇行，在華勝路口跟新德路口我要切進去，他在後面按喇叭，我發現切不進去我讓出去，我再往前開一點，我看空間夠我才再切進去，沒有發現吳清錦在後追我，我正常開車，在華勝路跟新東街33巷我是在內車道行駛，他在外側車道，突然斜切到我前面，我才知道他要攔我，我有煞車但沒有停下來，他把窗戶搖下來，我把車窗搖下來說要報警，他才罵我三字經那些，當時後方車輛可以從外側通行，沒有刻意要阻擋其他用路人，我們的行車糾紛應該是我從路旁啟駛進入外側車道吳清錦不想讓我等語(見原審卷第40頁、第78頁、第85頁、第91至92頁)，可徵被告陳慶穎於案發當天在路旁店家購買完早餐後，自路旁啟駛欲由A車前方匯入外側車道，引起被告吳清錦不滿，但其因空間過小而未順利匯入外側車道，遂先行駛於A車旁通過路口，其後伺機插入A車前方，通過華勝路與新德路口後順利匯入外側車道，繼之因外側車道有路邊停放車輛佔用而向左閃避，嗣後因其擬在華勝路與新北路口左轉先行自外側車道轉換至內側車道，隨後遭被告吳清錦示意停車，最後減速停在華勝路與新北路口，並非因上述行車糾紛，而是為等待對向車道無來車後進行左轉，上情足見被告陳慶穎主觀上並無故意在道路中長時作「之」字蛇形行進，或與被告吳清錦併排競駛或高速飆車之意，難以認定被告陳慶穎主觀上有利用所駕駛B車偕同被告吳清錦聯手擁塞、截斷、癱瘓道路，致他人無法安全往來之犯意無訛。
㈣、參以原審勘驗安裝於B車前後方行車紀錄器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及卷附擷取自B車行車紀錄器、路口監視器影像照片，顯示案發經過乃被告陳慶穎駕駛之B車原停放於華勝路與新德路交岔路口前之路邊，當時號誌為紅燈，被告吳清錦駕駛之A車停在外側車道等候號誌轉換為綠燈，內側車道則有一輛貨車載運挖土機停等紅燈，B車撥打方向燈自路旁啟駛欲進入外側車道，號誌轉為綠燈，外側車道直行車輛陸續起步，A、B車行駛至交岔路口中，B車欲自A車前方插入，貨車按鳴喇叭，B車插入A車前方後，通過路口行駛於外側車道，因外側車道前方有機車行駛，B車遂靠左行駛於內、外側車道間，超越外側車道機車後，微往外側車道前駛，再轉換至內側車道，此後即一直行駛於內側車道直至華勝路與新北路交岔路口，始在內側車道停下，稍後左轉新北路，上情可見被告陳慶穎變換車道之情形，僅是在其自路邊啟駛自B車前方匯入外側車道後，因閃避並超越前方機車及路邊停放車輛而有行駛於內外車道間虛線，及超車後自外側車道變換至內側車道，並無上訴意旨所指短時間內持續不斷變換車道蛇行之情形。另被告吳清錦駕駛A車原在華勝路與新德路口停等紅燈，嗣後B車欲自A車前方匯入外側車道，被告吳清錦駕駛之A車在此過程中一直行駛於外側車道上，僅在B車實際插入行駛於其前方而煞車減速，被告吳清錦此時減速係為避讓B車，以免碰撞，其並未有阻止B車在其前方匯入車道而與B車競逐或其他危險行為妨礙B車行駛，亦或影響其他周遭車輛通行之駕駛行為，嗣後因B車已順利匯入外側車道行駛於A車前方，被告吳清錦隨即加速行駛在外側車道上行駛於B車後方，此駕駛行為並無任何違反規定或阻礙他車通行之處，被告吳清錦其後因外側車道前方有機車，而切換至內側車道，行駛於B車後方，接近B車後再顯示右轉方向燈變換至外側車道，車身往前與B車併行，示意被告陳慶穎停車要與被告陳慶穎理論，然雙方並未在內外側車道上瞬即停下占用所有車道，被告陳慶穎駕駛之B車仍持續在內側車道往前行駛僅減速後停在華勝路與新北路口等待左轉，被告吳清錦駕駛之A車則繼續行駛外側車道通過路口往路邊停靠，二人乘坐車內相互叫囂，其他自後駛至行駛於外側車道之汽車直接向前行駛通過華勝路與新北路交岔路口，行駛於內側車道之後車則陸續變換至外側車道直行通過華勝路與新北路口等情，顯見被告吳清錦確實如其所述因不滿被告陳慶穎自路邊啟駛後，不願按順序排隊匯入外側車道，欲插隊自其車輛前方匯入外側車道，擬與被告陳慶穎理論，自外側車道變換至內側車道後，跟隨B車至二車接近時，再變換至外側車道與B車併行，然被告吳清錦在B車自其前方匯入外側車道後，第1次變換至內側車道，係因外側車道前方有機車行駛，為超越該機車方變換至內側車道，難認被告吳清錦此次變換車道與被告陳慶穎之插隊行為有何關聯，而有因此故意與被告陳慶穎競逐或蛇行之情事。再者，被告吳清錦超越機車後並未立即變換至外側車道，而是繼續行駛內側車道跟隨於B車後方，直至接近B車後，方變換至外側車道與B車併行，其行駛情節與連續多次變換車道呈之字蛇行情形明顯有間。另觀諸偵卷第29頁上方照片、第33頁下方照片、第35頁上方照片，可知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第1次欲自A車前方插入地點係在交岔路口中，第2次實際插入A車前方時仍尚未離開華勝路與新德路交岔路口，且被告吳清錦斯時駕駛之A車與行駛在旁之貨車，二車仍有相當間距，並無上訴意旨所指，內側車道上行駛之貨車因A車閃避B車自外側車道侵入部分內側車道，行駛於內外側車道中間，貨車因行車受影響而長按喇叭之情事無誤。又被告陳慶穎駕駛之B車插入A車前方後，原行駛於外側車道，係因欲超越前方機車且路旁停放車輛占用部分外側車道，車身方稍微往左靠，B車有部分車身在內側車道上，但此舉乃正常駕駛行為，難謂被告陳慶穎係故意變換車道蛇行，其後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擬在下一路口即華勝路與新北路口左轉而變換至內側車道，與先前發生之插隊糾紛無關，被告陳慶穎顯無上訴意旨所稱通過路口後先自內側車道切至外側車道，再加速切入內側車道，行駛於A車前方與A車競逐之情形。此外，由偵卷第29頁下方照片、第31頁照片、第37頁照片、第39頁照片，可見被告吳清錦於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自其前方匯入外側車道後，雖有閃避並超越外側車道機車，而自外側車道變換至內側車道，並跟隨在B車後方，隨後接近B車時自內側車道變換至外側車道與B車併行之情形，但此時A車與B車前後方近距離內並無其他車輛，故被告吳清錦在此段過程中變換車道，並未妨害或雍塞、截斷其他車輛通行或造成其他人車之安全，A車與B車併行時，該路段附近南北向車道僅有A車與B車，A車、B車行向前後方或對向車道均無其他人車通行，A車與B車並排行駛，毫無妨害公眾往來通行之情事，而B車於被告吳清錦駕駛之A車與其併行後，雖有減速至最後停止於華勝路與新北路口北向內側車道之行為，但由被告陳慶穎最後是左轉新北路，可見被告陳慶穎並非驟停於該交岔路口欲妨害其他車輛通行，而是在該交岔路口等候對向車輛通過後欲左轉，尚難因其停止於內側車道行為，率認其係有意壅塞道路，另被告吳清錦駕駛A車與B車併行後，雖B車最後停止於華勝路與新北路口之華勝路北向內側車道，然被告吳清錦駕駛A車並未隨同並排停止於該交岔路口華勝路北向外側車道上，將華勝路北向車道全數占據，妨害其他車輛通行，而是將A車往前駛至交岔路口中停放於路邊不妨礙北向車道車輛通行之處，與被告陳慶穎發生口角爭執，其他行駛於A、B車後方外側車道車輛，可直接行駛外側車道通過交岔路口，行駛於內側車道B車後方車輛，亦可變換至外側車道繞過暫停於內側車道等待左轉之B車，被告2人顯無上訴意旨所指蛇行、頻繁跨越車道、競逐之行為，且以被告2人案發時客觀上駕駛行為尚未達壅塞、截斷、癱瘓道路，致他人無法安全往來之程度，自難遽以刑法第185條第1項公共危險罪相繩。
四、綜上所述，原審認檢察官提出之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2人主觀上有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故意，客觀上所為，亦難認已致生往來之危險，無從遽論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罪，而為無罪諭知。所為認定並無違誤。檢察官以前詞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改判被告有罪，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建良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欣儀提起上訴，檢察官趙中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黃裕堯
　　　　　　　　　　　　　　　　　　　法　官　李秋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但應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限制。
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紀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附錄法條: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附件: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6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清錦　


　　　　　　陳慶穎　
上列被告等因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039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清錦、陳慶穎被訴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部分均無罪。
吳清錦被訴公然侮辱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吳清錦、陳慶穎（下稱被告2人）均明知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3條第1項，駕駛汽車不得於道路上蛇行、任意驟然減速、任意迫近或於車道中暫停，竟分別基於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犯意，由被告吳清錦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被告陳慶穎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2車於民國112年8月12日13時10分許，沿雲林縣北港鎮華勝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駛至華勝路與新德路之路口時（下稱本案第1路口），發生行車糾紛，先由被告吳清錦駕駛A車蛇行並迫近被告陳慶穎所駕駛之B車，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蛇行閃躲，2車在華勝路與新東街33巷之路口（下稱本案第2路口）無故煞停，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2車煞停後，被告吳清錦另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向被告即告訴人陳慶穎辱罵「幹你娘」、「你娘雞掰」、「幹你老母勒」等語，足使被告即告訴人陳慶穎之名譽及在社會上之人格評價遭受貶損。因認被告2人均涉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罪嫌；被告吳清錦另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
貳、無罪部分（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部分）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此外，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有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犯嫌，係以被告2人之供述、行車紀錄器影片、路口監視器擷取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
三、訊據被告2人固均坦承其等於112年8月12日13時10分許，在本案第1路口、本案第2路口附近，因行車而發生口角爭執之事實，惟均否認有何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犯行，被告吳清錦辯稱：我沒有迫近被告陳慶穎的車，我是跟在他後面，我當時主要目的是要罵被告陳慶穎，我沒有在馬路中間停下來以及蛇行，後來被告陳慶穎要左轉彎，我就往前開，停在最右邊的機車道（按：該處並未劃分快、慢車道，應指車道外），之後就迴轉離開了。我認為我當天開車的行為沒有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我們2個是發生行車糾紛，不至於是公共危險罪等語（見本院卷第40至41頁、第79頁、第80至86頁、第91至94頁、第96頁）。被告陳慶穎辯稱：在本案第1路口，我要切進車道，我有打方向燈，被告吳清錦在後面按喇叭，我再往前開一點，我看空間夠才切進去。我就正常開車，我沒有因為要閃躲被告吳清錦而蛇行，我是變換車道，當時我要拿早餐回去給小孩吃，被告吳清錦手有伸出窗外朝我揮手。我沒有無故煞停，在本案第2路口交通號誌是綠燈時，我停下，是因為我當時要左轉，應該是對向有車，我才停在那邊，我有打方向燈，後方車輛也可以通行，沒有影響到他們行駛道路，我沒有刻意要阻擋其他用路人等語（見本院卷第40至41頁、第79頁、第80至86頁、第91至94頁、第96頁）。
四、經查：
　㈠按刑法第185條第1項公共危險罪，係以「生往來之危險」為其客觀構成要件，屬「具體危險犯」而非「抽象危險犯」，故就是否該當本罪需有積極之事證，證明具體危險之事實，而非僅以籠統之抽象危險理論，即可以該罪相繩。法規採取附有例示情形之概括規定者，係以概括文義作為例示文義之補充規範，在法解釋論上一方面須以概括規範賦予例示規範之適用外延，在另一方面，概括規範之適用亦須受限於與例示規範相當之程度。刑法第185條第1項所謂「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生往來之危險」，係就其行為態樣及客體內容，而為之規定。稱「損壞」即損毀破壞。包括物質的及效用的損壞皆在內。稱「壅塞」即以有形之障礙物，遮斷或杜絕公眾往來之設備者而言。此二者皆屬於例示性規定。稱「他法」係指除損壞壅塞以外，其他凡足以妨害公眾往來通行之方法皆是。例如除去移動或偽製通行標識，將人或舟、車導入險路或不能迴轉之絕路皆是，屬於概括性規定。準此，同條所謂「以他法致生往來之危險」，當然亦須達於相當壅塞或損壞道路之程度始足當之。若在時間上僅屬短暫，不具延續性，對於其他往來車輛僅屬特定，不具一般性，縱偶因逆向行車造成交通阻塞之情形，是否相當於刑法第185條第1項所謂壅塞或損壞道路致生往來危險之規範意義，不無研求餘地（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73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案發經過，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中當庭勘驗B車上之各角度行車紀錄器畫面，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80至85頁）：
　⒈檔案名稱：陳慶穎行車記錄器→前鏡頭
　⑴畫面時間13：12：00至13：12：30，畫面為安裝在汽車前方之行車紀錄器所拍攝（此汽車即為B車），B車停於路邊，B車前方為一交岔路口，交通號誌顯示為紅燈，在外側車道依序有灰色、白色（下稱白色汽車為甲車）、黑色汽車（此黑色汽車即為A車）在停等紅燈，內側車道則有一輛貨車載運挖土機（下稱此貨車為乙車）在停等紅燈〈參偵卷第27頁上方照片〉。隨後B車有打方向燈的聲音，B車慢慢往左前方車道行駛，欲進入車道〈參偵卷第27頁下方照片〉，而後交通號誌轉為綠燈，其餘停等紅燈的車輛陸續起駛，B車插入甲車及A車中間往前行駛。畫面時間13：12：27，B車及甲車通過路口時，乙車發出長按喇叭聲。
　⑵畫面時間13：12：31至13：12：50，B車跟在甲車後方，加速通過路口，之後B車行駛於內外車道中間之白虛線上，待超過行駛在外車道之一輛機車後，B車微微往外側車道開去，隨後又加速開往內側車道，車身超過正行駛於外側車道之甲車，持續行駛於內側車道。
　⑶畫面時間13：12：51，此時A車出現在外側車道，朝B車靠近，A車打左轉方向燈，A車駕駛手伸出車窗，欲攔停B車〈參偵卷第31頁照片〉。畫面時間13：12：54，A、B兩車駕駛相互叫囂，B車逐漸放慢車速。畫面時間13：13：03，隨後B車在前方路口交通號誌為綠燈之情況下，停於內側車道上，甲車則從外側車道通過路口。　　
　⑷畫面時間13：12：54至13：13：06對話如下：
　　B車駕駛（即被告陳慶穎）：…（語意不清）報警啦，報警、報警。A車駕駛（即被告吳清錦）：蛤啦，幹你娘老雞掰，是在駛三小。被告陳慶穎：報警、報警。被告吳清錦：蛤啊！被告陳慶穎：好某？報警。被告吳清錦：幹你老母。被告陳慶穎：報警啦。被告陳慶穎：你是罵什麼？被告吳清錦：你娘雞掰。被告陳慶穎：你是在罵什麼？
　⒉檔案名稱；陳慶穎行車記錄器→後鏡頭
　⑴畫面時間13：12：00至13：12：30，畫面為安裝在B車後方之行車紀錄器所拍攝，B車正停於路邊，一旁車道上車輛陸續停止，應是在停等紅燈。畫面時間13：12：06，B車駛出路邊，朝外側車道駛去。畫面時間13：12：20，B車行駛於A車右前方。畫面時間13：12：24，A車開始明顯加速行駛，車身很貼近B車。可聽到很大聲的長按喇叭聲。
　⑵畫面時間13：12：31，B車加快車速，車子往畫面右側偏移，行駛到A車前方，A車行駛於乙車旁邊，乙車長按喇叭聲。畫面時間13：12：32，A車見B車行駛到前方，急踩煞車減速〈參偵卷第29頁上方照片〉，其後A車加速往前，先往畫面左側偏移至外側車道，見前方有機車，又立即往畫面右側偏移至內側車道；同時間，B車通過路口後，先行駛於內外車道中間之白虛線上，待超過行駛在外側車道之機車後，B車微微往外側車道開去，隨後又加速開往內車道，持續行駛於內側車道。畫面時間13：12：40，A車於內側車道行駛於B車後方。畫面時間13：12：46，待A車接近B車後方後，A車隨即打右轉方向燈，超越行駛於外側車道之甲車，切入外側車道〈參偵卷第29頁下方照片〉，A車加速，逐漸與在內側車道之B車併行。
　⑶畫面時間13：12：54，A 、B兩車駕駛相互叫囂，B車車速逐漸放慢。畫面時間13:12:55，B車於內側車道放慢速度而逐漸停在內側車道上，可以看見行駛於外側車道之甲車也隨之減速慢慢靠近，內側車道後方之乙車也因為B車停在內側車道上而切換至外側車道。畫面時間13：13：02，甲車從外側車道超過B車。畫面時間13：13：05，B車完全靜止，停於車道上。後方之乙車逐漸開往B車處，隨後見B車停於內側車道上，改為往外側車道駛去。
　⑷畫面時間13：12：54至13：13：06對話如下：
　　被告陳慶穎：…（語意不清）報警啦，報警、報警。被告吳清錦：蛤啦，幹你娘老雞掰，是在駛三小。被告陳慶穎：報警、報警。被告吳清錦：蛤啊！被告陳慶穎：好某？報警。被告吳清錦：幹你老母。被告陳慶穎：報警啦。被告陳慶穎：你是罵什麼？被告吳清錦：你娘雞掰。被告陳慶穎：你是在罵什麼？ 
　⒊檔名：陳慶穎行車記錄器→後鏡頭
　⑴畫面時間13：13：07至13：13：17，畫面為安裝在B車後方之行車紀錄器所拍攝。此時A、B兩車駕駛在相互叫囂中，B車停於內側車道上，陸續有許多車輛因為B車停於內側車道上，而從內側車道切換至外側車道。
　⑵畫面時間13：13：07至13：13：17對話如下：
　　被告吳清錦：三小。被告陳慶穎：我有打方向燈嗎？你讓一下是會怎麼樣？被告吳清錦：是怎樣。被告陳慶穎：你要給我攔車喔？被告吳清錦：恁祖媽。被告陳慶穎：你要給我攔車喔？啊某，報警啊！被告吳清錦：蛤！
　⒊畫面時間13：13：18，有車輛停於B車後方，打左轉方向燈，準備左轉。畫面時間13：13：22，B車隨後左轉，通過路口後，停於路邊。A車則留於原路口之路邊，暫停於路邊。畫面時間13：13：48，A車迴轉離開，消失在畫面上。畫面時間13：14：00，被告陳慶穎：你娘雞掰嘞，垃圾小孩。
　㈢依前開本院勘驗B車上之各角度行車紀錄器畫面結果，可知被告吳清錦應係對於被告陳慶穎在本案第1路口附近，駕駛B車從路旁起駛，要切入車道之駕駛行為，有所不滿，隨後便駕駛A車跟隨B車，待接近B車後，其即辱罵被告陳慶穎；而被告陳慶穎則是認為被告吳清錦不禮讓其進入車道，又駕車跟隨其車輛，並朝自己辱罵，亦有所不滿，故表明要報警。是被告2人當時之行為，主要均係針對其2人間之行車糾紛，其等主觀上是否有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故意，已有疑問。
　㈣細觀被告2人本案之客觀駕車行為，情形如下：
　⒈依前開本院勘驗結果，被告吳清錦因不滿被告陳慶穎駕車行為，故有駕駛A車接近被告陳慶穎所駕駛之B車；被告2人於駕車過程中，均有變換車道；又被告陳慶穎於本案第2路口附近，在交通號誌為綠燈之情況下，將B車停於車道上。然本案整體過程，從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從路旁起駛，到被告吳清錦駕駛A車迴轉離開現場，歷時僅約1、2分鐘，時間不長，其等所為，在時間上僅屬短暫，並不具延續性，其等所為是否相當於刑法第185條第1項所謂壅塞或損壞道路致生往來危險之規範意義，顯有疑問。
　⒉又被告陳慶穎自本案第1路口附近之路旁起駛時，有顯示方向燈，雖然其進入車道之過程，使得A、B車之車身一度相當接近，並導致一旁之乙車駕駛長按喇叭，且使得被告吳清錦為避免發生碰撞，有急踩煞車減速之情形。然此過程，應僅是被告陳慶穎行車過程中所發生的駕駛問題，隨後所有車輛均順利通過本案第1路口，難認被告陳慶穎此部分駕車行為對交通有產生何重大影響；且依起訴書之記載，檢察官主張被告2人涉犯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罪，係指雙方於本案第1路口發生行車糾紛後，被告吳清錦駕駛A車之迫近、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之閃躲及2車其後之煞停，至於被告2人行車糾紛之經過本身是否涉犯該罪，尚非本院審理範圍。
　⒊再者，當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通過本案第1路口後，其雖一度行駛於內、外車道中間之白虛線上，待其超過外側車道之機車後，其微微往外側車道開去，隨後加速往內側車道行駛，之後行駛在內側車道；而當被告吳清錦駕駛A車出現在其右側，並朝其辱罵後，其於本案第2路口交通號誌為綠燈之情況下，將車輛停於內側車道路口。然就此被告陳慶穎供述：我當時開車有加速，是要超過前面車輛，我要拿早餐回去給小孩吃，我等到被告吳清錦開車到我前面，我才知道他要攔我，我會停在本案第2路口是因為我要左轉，我有打左轉燈等語（見本院卷第84、92頁）。依前開本院勘驗結果，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在內、外車道中間之白虛線上，及其於外側、內側車道間切換車道時，周遭其餘車輛均正常行駛，被告陳慶穎此部分駕駛行為，並未對他人產生明顯影響，應屬其駕駛B車超越前車變換車道之行為，與任意變換車道、穿梭行駛之「蛇行」危險駕駛方式顯然有別。又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停於本案第2路口時，後方車輛陸續切換車道改至外側車道行駛，而當有其他車輛停於B車後方，打左轉方向燈後，隨後即可見到B車左轉，通過路口，是亦可知當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停於本案第2路口時，其餘車輛亦均正常行駛，並無因為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停於車道上，即鳴按喇叭，且被告陳慶穎隨後亦確實左轉彎，故被告陳慶穎供述其是因為要左轉彎，才會停於本案第2路口，且其有顯示方向燈等語，並非全然無據。從而，難認被告陳慶穎此部分所為是故意駕車蛇行且無故煞停於車道上，而對其他車輛產生影響。
　⒋另被告吳清錦因不滿被告陳慶穎從路旁駕車切入車道之過程，故於通過本案第1路口後，即明顯有跟隨被告陳慶穎駕駛之B車之情況，其先從外側車道變換車道至內側車道，隨後又改至外側車道，駕駛於B車旁，朝被告陳慶穎辱罵。然依本院勘驗結果，可見被告吳清錦雖多次變換車道，然其變換車道之情形，均係為了超越前車，且有顯示方向燈，並無故意突然轉動或歪曲車輛行駛方向之情，亦與「蛇行」之危險駕駛行為不同，周遭車輛亦均正常行駛，無明顯受到影響之情況。且當被告陳慶穎車輛停於本案第2路口時，被告吳清錦即將車輛駛離外側車道，因此其餘車輛均可正常從外側車道行駛，嗣後被告吳清錦即駕車迴轉，離開現場。故難認被告吳清錦所為已達致生公眾往來危險之程度。
　⒌至檢察官雖主張：被告2人之駕駛行為依現行實務見解，例如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11號判決等案例，應構成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罪之「他法」態樣明確等語（見本院卷第96頁）。惟觀諸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11號判決之案例事實，該案行為人係於市區道路上，沿途超速，接續多次闖越紅燈、逆向行駛、跨越雙黃線違規迴轉、違規騎乘於快車道及人行道，時間約達4分鐘，與本案被告2人駕駛之行為顯然不同，自無法比附援引。
　⒍綜上，本件被告2人客觀上之駕車行為，均難認已達相當於壅塞或損壞道路之程度，而致生往來之危險。
五、綜上所述，本件難認被告2人主觀上有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故意，其2人客觀上所為，亦難認已致生往來之危險，本件依檢察官所提事證尚無法使本院就被告2人此部分犯嫌，形成無合理懷疑之心證，自應就被告2人被訴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部分均為無罪之諭知。
參、公訴不受理部分
　　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公訴意旨指出被告吳清錦前開辱罵被告陳慶穎之行為，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而被告吳清錦此部分所涉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依同法第314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本案繫屬本院後，被告2人成立調解，有本院113年度司刑移調字第83號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7頁），告訴人即被告陳慶穎因而具狀撤回對被告吳清錦之刑事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份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5頁），依前開說明，就被告吳清錦被訴公然侮辱部分，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建良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柏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韋丞
　　　　　　　　　
　　　　　　　　　　　　　　　　　　法　官　鄭苡宣
　　　　　　　　　　　　　　　　　　
　　　　　　　　　　　　　　　　　　法　官　黃郁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明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2092號
上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清錦


            陳慶穎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3
年度交訴字第6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0396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對被告吳清錦、陳慶穎為無罪
    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
    (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依原審勘驗之行車紀錄器影像內容，本案案發過程，係被告
    陳慶穎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以下稱B
    車），自路旁起駛，待該路口行車號誌轉為綠燈後，B車即
    插入被告吳清錦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以下稱A車）前方，兩車因而發生行車糾紛，此時內側車道
    之車輛因B車插入A車前方進入車道之行為，導致A車為閃避B
    車而行駛在外側及內側車道中間，影響到其駕駛而按喇叭，
    A車並因此急踩剎車減速，隨後A車先切回外側車道後，再切
    入內側車道，B車則係於通過路口後，自內側車道切至外側
    車道，再加速切入內側車道，行駛在A車前方，而A車見狀則
    自內側車道切出至外側車道並加速，併行於B車車旁，兩車
    此時佔據該路段之所有同行向車道，雙方拉下車窗互相叫囂
    並同時減速，並在本案第2路口時，兩車同時停止在車道上
    ，此時路口號誌為綠燈，隨後B車左轉離開，A車則迴轉離去
    。此段過程兩車行駛距離約為500公尺，歷時約2分鐘。
㈡、從本案行車紀錄器影像內容可知，A車與B車在短短500公尺的
    行車過程中，頻繁變換車道，且有併排佔據全部車道後同時
    減速、互相叫囂之情形，畫面中可看到其餘車輛為閃避B車
    與A車，必須切至外側車道之外始能通過路口或遠離該2車，
    顯然已受到兩車駕駛行為之影響，又B車自路旁起駛插入A車
    前方之駕駛行為，並無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是在非常貼近
    A車車頭的距離直接切進車道，導致A車必須急踩剎車，且因
    此造成內側車道車輛受到擠壓而鳴按喇叭，肇生本案行車糾
    紛，故B車之駕駛行為自始即違反相關交通法規，A車與B車
    隨後之競逐、併排、驟然減速之行為，亦已對當時該路段之
    用路人造成危害，雖無因此發生其他交通事故，但被告2人
    所駕駛之車輛佔據同行向全部車道，已具體造成其餘車輛難
    以通行、往來，構成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要件，並非如原審
    所認定，其餘車輛均能正常行駛、通行，且原審既已認定A
    車有明顯跟隨B車，因而頻繁變換車道之情形，卻又以A車變
    換車道時均有顯示方向燈、變換車道是為了超越前車等情，
    認為A車之駕駛行為並無不當，前後說理顯然矛盾，A車超越
    其他車輛及頻繁變換車道之目的，是為了要跟隨B車，然一
    般駕駛人變換車道、超越前車之行為，通常是短暫、偶發的
    ，也不帶有跟隨其他車輛之目的，故A車之駕駛行為顯非正
    常駕駛所會發生的情形，縱有打方向燈，也不會因此具有正
    當性，再者，被告陳慶穎於警詢及偵查中均稱被告吳清錦為
    了使其減速，有將車輛駛入其車道之行為，被告吳清錦亦於
    警詢中坦承此事，稱其確有跟隨被告陳慶穎所駕駛之車輛，
    目的是為了問他是怎麼開車的，因為其認為被告陳慶穎在本
    案第1路口時是故意逼他車等語，此部分亦有本案行車紀錄
    器影像及路口監視器影像內容可佐證，被告2人併排後，A車
    有逼近B車，使B車跨越雙黃線之情形，據此可認雙方主觀上
    均有要與對方理論，因而蛇行、頻繁跨越車道之危險駕駛犯
    意，故原審之認定，說理顯有矛盾，認事用法亦有不當，所
    為之無罪諭知容有未洽。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刑法採附有例示情形之概括規定者，係以概括文義作為例示
    文義之補充規範。而概括規定屬不確定之規範性概念，為求
    實質之公平與妥適，自須依隨具體案件，斟酌法律精神、立
    法目的及社會需要等一切情事予以確定，而為價值補充，將
    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具體化，並非為所有案件設定一個具體之
    標準。刑法第185條第1項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之行為態樣包
    含損壞、壅塞及他法。所稱「損壞」、「壅塞」均為例示規
    定。前者，指對本罪客體進行破壞，使其喪失效用之行為；
    後者，乃以有形障礙物遮斷或阻塞，使公眾人車無法或難以
    往來之行為；至所謂之「他法」，則為概括規定，屬不確定
    之法律概念，依前開說明，自當斟酌法律精神、立法目的及
    社會需要，而為價值補充。就本案而言，斟酌本罪之立法目
    的在於保護公共交通安全，而非交通路面，以防止公眾因損
    壞或壅塞路面，遭受生命、身體或財產上之損失。並參照德
    國文獻及實務，認為駕駛人有意識地將交通工具作另類使用
    ，以之作為阻礙交通之手段，而影響公眾往來之安全，始足
    評價為壅塞等情以觀，足見本罪在具體適用上，必須行為人
    主觀上出於妨害交通安全之意圖，客觀上嚴重影響交通安全
    ，始足當之。是此所謂「他法」，當係指無關交通活動之侵
    害行為，或駕駛人非常態之交通活動，而造成與損壞、壅塞
    相類似，足以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行為，以避免過於空泛，
    而違反罪刑明確性原則。例如故意在路旁燒垃圾，引發濃煙
    ，製造視覺障礙，汽、機車駕駛人故意在道路中長時作「之
    」字蛇形行進，或糾合多眾併排競駛或高速飆車等，以該汽
    、機車作為妨害交通之工具，達到相當於壅塞、截斷、癱瘓
    道路，致他人無法安全往來之程度者，始克當之，而非泛指
    所有致生公眾往來危險之行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5
    5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由被告吳清錦警詢供稱：我原本駕駛A車在雲林縣北港鎮華勝
    路外車道上(往北方向)，在華勝路與新德路口等紅燈，對方
    在麥味登前買完早餐，我變綠燈後往前行駛，對方從機車道
    硬切到我的車道，我跟在他的車後面，沒有對他逼車，後來
    因為他停下來，我才往右側切至外車道，行駛到靠近新東街
    33巷時，我就揮手叫他到前面停，我要問他為什麼這樣開車
    ，因為當時被他逼車，我一時氣憤才會罵被告陳慶穎等語(
    見偵卷第14至15頁、第22頁)；又於偵訊時供稱：當天我綠
    燈行駛中，被告陳慶穎擦車逼我車，我沒有攔他的車子，我
    開在他後面，我開去他旁邊想問他怎麼開車的，車子沒有停
    下來，我只有減速，我有罵三字經，後來陳慶穎在路口左轉
    ，我認為沒有事情我就回頭走人，我沒有擋車不讓陳慶穎左
    轉，也沒有在路口停車等語(見偵卷第80至81頁)；復於原審
    審理時供述：我開在華勝路綠燈的時後陳慶穎要切進來，讓
    我嚇到，我才會一氣之下去罵他，我們沒有停下來，也沒有
    蛇行，我沒有迫近陳慶穎的車，我都跟在他後面，後來才開
    去外車道罵他，我是用手比著他，不是攔停，我沒有在馬路
    中間停下來，他剛好在前面路口要左轉彎，我就停在外車道
    的機車道等語(見原審卷第37至38頁、第40至41頁、第93頁)
    ，可知被告吳清錦在案發當時因不滿被告陳慶穎啟動車輛從
    路旁欲自其所駕駛A車前匯入車道，因過於靠近A車，使被告
    吳清錦認為被告陳慶穎故意逼近其車輛，隨後駕車跟隨B車
    後方或與其併行伺機找被告陳慶穎理論，足見被告吳清錦在
    案發時駕駛A車尾隨B車後方或與其併行並無將交通工具作另
    類使用，以之作為阻礙交通之手段，而影響公眾往來安全之
    主觀犯意甚明。
㈢、再揆諸陳慶穎於警詢供稱：案發時我駕駛B車沿雲林縣北港鎮
    華勝路往北，從路邊要匯入車道，在匯入車道前我有打方向
    燈，我過華勝路與新德路口後，路邊有一部自小客車一半停
    在車道上，我看到左側有空間，為閃避該部違停車輛就往左
    切，沒有對被告吳清錦逼車，也沒有迫使他減速，行經新東
    街33巷時，A車伸手攔我的車，我搖下車窗對方就罵我，我
    把車子停往路邊準備報警，對方迴轉離開等語(見偵卷第7至
    8頁、第10頁)；又於偵訊時供述：當天拿完早餐開車進入車
    道，過沒多久吳清錦開車在我右前方，搖下車窗伸出手示意
    我停車，我有減速慢行，我要左轉，對面有車，我要等對面
    過，吳清錦一直罵我，我搖下車窗說我要報警，吳清錦沒有
    擋住我轉彎，我左轉停在路邊，本來要報警，但是看到吳清
    錦離開，我就沒有報警等語(見偵卷第80至81頁)；復於原審
    審理時供陳：案發當時我在華勝路跟新德路路口買早餐，我
    先出來，當時要匯入車道，我沒有在馬路上蛇行，在華勝路
    口跟新德路口我要切進去，他在後面按喇叭，我發現切不進
    去我讓出去，我再往前開一點，我看空間夠我才再切進去，
    沒有發現吳清錦在後追我，我正常開車，在華勝路跟新東街
    33巷我是在內車道行駛，他在外側車道，突然斜切到我前面
    ，我才知道他要攔我，我有煞車但沒有停下來，他把窗戶搖
    下來，我把車窗搖下來說要報警，他才罵我三字經那些，當
    時後方車輛可以從外側通行，沒有刻意要阻擋其他用路人，
    我們的行車糾紛應該是我從路旁啟駛進入外側車道吳清錦不
    想讓我等語(見原審卷第40頁、第78頁、第85頁、第91至92
    頁)，可徵被告陳慶穎於案發當天在路旁店家購買完早餐後
    ，自路旁啟駛欲由A車前方匯入外側車道，引起被告吳清錦
    不滿，但其因空間過小而未順利匯入外側車道，遂先行駛於
    A車旁通過路口，其後伺機插入A車前方，通過華勝路與新德
    路口後順利匯入外側車道，繼之因外側車道有路邊停放車輛
    佔用而向左閃避，嗣後因其擬在華勝路與新北路口左轉先行
    自外側車道轉換至內側車道，隨後遭被告吳清錦示意停車，
    最後減速停在華勝路與新北路口，並非因上述行車糾紛，而
    是為等待對向車道無來車後進行左轉，上情足見被告陳慶穎
    主觀上並無故意在道路中長時作「之」字蛇形行進，或與被
    告吳清錦併排競駛或高速飆車之意，難以認定被告陳慶穎主
    觀上有利用所駕駛B車偕同被告吳清錦聯手擁塞、截斷、癱
    瘓道路，致他人無法安全往來之犯意無訛。
㈣、參以原審勘驗安裝於B車前後方行車紀錄器所製作之勘驗筆錄
    及卷附擷取自B車行車紀錄器、路口監視器影像照片，顯示
    案發經過乃被告陳慶穎駕駛之B車原停放於華勝路與新德路
    交岔路口前之路邊，當時號誌為紅燈，被告吳清錦駕駛之A
    車停在外側車道等候號誌轉換為綠燈，內側車道則有一輛貨
    車載運挖土機停等紅燈，B車撥打方向燈自路旁啟駛欲進入
    外側車道，號誌轉為綠燈，外側車道直行車輛陸續起步，A
    、B車行駛至交岔路口中，B車欲自A車前方插入，貨車按鳴
    喇叭，B車插入A車前方後，通過路口行駛於外側車道，因外
    側車道前方有機車行駛，B車遂靠左行駛於內、外側車道間
    ，超越外側車道機車後，微往外側車道前駛，再轉換至內側
    車道，此後即一直行駛於內側車道直至華勝路與新北路交岔
    路口，始在內側車道停下，稍後左轉新北路，上情可見被告
    陳慶穎變換車道之情形，僅是在其自路邊啟駛自B車前方匯
    入外側車道後，因閃避並超越前方機車及路邊停放車輛而有
    行駛於內外車道間虛線，及超車後自外側車道變換至內側車
    道，並無上訴意旨所指短時間內持續不斷變換車道蛇行之情
    形。另被告吳清錦駕駛A車原在華勝路與新德路口停等紅燈
    ，嗣後B車欲自A車前方匯入外側車道，被告吳清錦駕駛之A
    車在此過程中一直行駛於外側車道上，僅在B車實際插入行
    駛於其前方而煞車減速，被告吳清錦此時減速係為避讓B車
    ，以免碰撞，其並未有阻止B車在其前方匯入車道而與B車競
    逐或其他危險行為妨礙B車行駛，亦或影響其他周遭車輛通
    行之駕駛行為，嗣後因B車已順利匯入外側車道行駛於A車前
    方，被告吳清錦隨即加速行駛在外側車道上行駛於B車後方
    ，此駕駛行為並無任何違反規定或阻礙他車通行之處，被告
    吳清錦其後因外側車道前方有機車，而切換至內側車道，行
    駛於B車後方，接近B車後再顯示右轉方向燈變換至外側車道
    ，車身往前與B車併行，示意被告陳慶穎停車要與被告陳慶
    穎理論，然雙方並未在內外側車道上瞬即停下占用所有車道
    ，被告陳慶穎駕駛之B車仍持續在內側車道往前行駛僅減速
    後停在華勝路與新北路口等待左轉，被告吳清錦駕駛之A車
    則繼續行駛外側車道通過路口往路邊停靠，二人乘坐車內相
    互叫囂，其他自後駛至行駛於外側車道之汽車直接向前行駛
    通過華勝路與新北路交岔路口，行駛於內側車道之後車則陸
    續變換至外側車道直行通過華勝路與新北路口等情，顯見被
    告吳清錦確實如其所述因不滿被告陳慶穎自路邊啟駛後，不
    願按順序排隊匯入外側車道，欲插隊自其車輛前方匯入外側
    車道，擬與被告陳慶穎理論，自外側車道變換至內側車道後
    ，跟隨B車至二車接近時，再變換至外側車道與B車併行，然
    被告吳清錦在B車自其前方匯入外側車道後，第1次變換至內
    側車道，係因外側車道前方有機車行駛，為超越該機車方變
    換至內側車道，難認被告吳清錦此次變換車道與被告陳慶穎
    之插隊行為有何關聯，而有因此故意與被告陳慶穎競逐或蛇
    行之情事。再者，被告吳清錦超越機車後並未立即變換至外
    側車道，而是繼續行駛內側車道跟隨於B車後方，直至接近B
    車後，方變換至外側車道與B車併行，其行駛情節與連續多
    次變換車道呈之字蛇行情形明顯有間。另觀諸偵卷第29頁上
    方照片、第33頁下方照片、第35頁上方照片，可知被告陳慶
    穎駕駛B車第1次欲自A車前方插入地點係在交岔路口中，第2
    次實際插入A車前方時仍尚未離開華勝路與新德路交岔路口
    ，且被告吳清錦斯時駕駛之A車與行駛在旁之貨車，二車仍
    有相當間距，並無上訴意旨所指，內側車道上行駛之貨車因
    A車閃避B車自外側車道侵入部分內側車道，行駛於內外側車
    道中間，貨車因行車受影響而長按喇叭之情事無誤。又被告
    陳慶穎駕駛之B車插入A車前方後，原行駛於外側車道，係因
    欲超越前方機車且路旁停放車輛占用部分外側車道，車身方
    稍微往左靠，B車有部分車身在內側車道上，但此舉乃正常
    駕駛行為，難謂被告陳慶穎係故意變換車道蛇行，其後被告
    陳慶穎駕駛B車擬在下一路口即華勝路與新北路口左轉而變
    換至內側車道，與先前發生之插隊糾紛無關，被告陳慶穎顯
    無上訴意旨所稱通過路口後先自內側車道切至外側車道，再
    加速切入內側車道，行駛於A車前方與A車競逐之情形。此外
    ，由偵卷第29頁下方照片、第31頁照片、第37頁照片、第39
    頁照片，可見被告吳清錦於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自其前方匯
    入外側車道後，雖有閃避並超越外側車道機車，而自外側車
    道變換至內側車道，並跟隨在B車後方，隨後接近B車時自內
    側車道變換至外側車道與B車併行之情形，但此時A車與B車
    前後方近距離內並無其他車輛，故被告吳清錦在此段過程中
    變換車道，並未妨害或雍塞、截斷其他車輛通行或造成其他
    人車之安全，A車與B車併行時，該路段附近南北向車道僅有
    A車與B車，A車、B車行向前後方或對向車道均無其他人車通
    行，A車與B車並排行駛，毫無妨害公眾往來通行之情事，而
    B車於被告吳清錦駕駛之A車與其併行後，雖有減速至最後停
    止於華勝路與新北路口北向內側車道之行為，但由被告陳慶
    穎最後是左轉新北路，可見被告陳慶穎並非驟停於該交岔路
    口欲妨害其他車輛通行，而是在該交岔路口等候對向車輛通
    過後欲左轉，尚難因其停止於內側車道行為，率認其係有意
    壅塞道路，另被告吳清錦駕駛A車與B車併行後，雖B車最後
    停止於華勝路與新北路口之華勝路北向內側車道，然被告吳
    清錦駕駛A車並未隨同並排停止於該交岔路口華勝路北向外
    側車道上，將華勝路北向車道全數占據，妨害其他車輛通行
    ，而是將A車往前駛至交岔路口中停放於路邊不妨礙北向車
    道車輛通行之處，與被告陳慶穎發生口角爭執，其他行駛於
    A、B車後方外側車道車輛，可直接行駛外側車道通過交岔路
    口，行駛於內側車道B車後方車輛，亦可變換至外側車道繞
    過暫停於內側車道等待左轉之B車，被告2人顯無上訴意旨所
    指蛇行、頻繁跨越車道、競逐之行為，且以被告2人案發時
    客觀上駕駛行為尚未達壅塞、截斷、癱瘓道路，致他人無法
    安全往來之程度，自難遽以刑法第185條第1項公共危險罪相
    繩。
四、綜上所述，原審認檢察官提出之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2人
    主觀上有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故意，客觀上所為，亦難認已
    致生往來之危險，無從遽論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
    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罪，而為無罪諭知。所為認定並
    無違誤。檢察官以前詞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改
    判被告有罪，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建良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欣儀提起上訴，檢察官
趙中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黃裕堯
　　　　　　　　　　　　　　　　　　　法　官　李秋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但應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限制。
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紀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附錄法條: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
之審理，不適用之。

附件: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6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清錦　

　　　　　　陳慶穎　
上列被告等因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
字第1039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清錦、陳慶穎被訴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部分均無罪。
吳清錦被訴公然侮辱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吳清錦、陳慶穎（下稱被告2人）均明
    知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3條第1項，駕駛汽車不得於
    道路上蛇行、任意驟然減速、任意迫近或於車道中暫停，竟
    分別基於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犯意，由被告吳清錦駕駛車牌
    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被告陳慶穎駕駛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2車於民國11
    2年8月12日13時10分許，沿雲林縣北港鎮華勝路由南往北方
    向行駛，駛至華勝路與新德路之路口時（下稱本案第1路口
    ），發生行車糾紛，先由被告吳清錦駕駛A車蛇行並迫近被
    告陳慶穎所駕駛之B車，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蛇行閃躲，2車
    在華勝路與新東街33巷之路口（下稱本案第2路口）無故煞
    停，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2車煞停後，被告吳清錦另基於
    公然侮辱之犯意，向被告即告訴人陳慶穎辱罵「幹你娘」、
    「你娘雞掰」、「幹你老母勒」等語，足使被告即告訴人陳
    慶穎之名譽及在社會上之人格評價遭受貶損。因認被告2人
    均涉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罪嫌
    ；被告吳清錦另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
    。
貳、無罪部分（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部分）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
    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
    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
    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
    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
    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
    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
    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此外，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
    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
    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
    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
    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
    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
    罪判決之諭知。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有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犯嫌，
    係以被告2人之供述、行車紀錄器影片、路口監視器擷取照
    片等為其主要論據。
三、訊據被告2人固均坦承其等於112年8月12日13時10分許，在
    本案第1路口、本案第2路口附近，因行車而發生口角爭執之
    事實，惟均否認有何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犯行，被告
    吳清錦辯稱：我沒有迫近被告陳慶穎的車，我是跟在他後面
    ，我當時主要目的是要罵被告陳慶穎，我沒有在馬路中間停
    下來以及蛇行，後來被告陳慶穎要左轉彎，我就往前開，停
    在最右邊的機車道（按：該處並未劃分快、慢車道，應指車
    道外），之後就迴轉離開了。我認為我當天開車的行為沒有
    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我們2個是發生行車糾紛，不至於是
    公共危險罪等語（見本院卷第40至41頁、第79頁、第80至86
    頁、第91至94頁、第96頁）。被告陳慶穎辯稱：在本案第1
    路口，我要切進車道，我有打方向燈，被告吳清錦在後面按
    喇叭，我再往前開一點，我看空間夠才切進去。我就正常開
    車，我沒有因為要閃躲被告吳清錦而蛇行，我是變換車道，
    當時我要拿早餐回去給小孩吃，被告吳清錦手有伸出窗外朝
    我揮手。我沒有無故煞停，在本案第2路口交通號誌是綠燈
    時，我停下，是因為我當時要左轉，應該是對向有車，我才
    停在那邊，我有打方向燈，後方車輛也可以通行，沒有影響
    到他們行駛道路，我沒有刻意要阻擋其他用路人等語（見本
    院卷第40至41頁、第79頁、第80至86頁、第91至94頁、第96
    頁）。
四、經查：
　㈠按刑法第185條第1項公共危險罪，係以「生往來之危險」為
    其客觀構成要件，屬「具體危險犯」而非「抽象危險犯」，
    故就是否該當本罪需有積極之事證，證明具體危險之事實，
    而非僅以籠統之抽象危險理論，即可以該罪相繩。法規採取
    附有例示情形之概括規定者，係以概括文義作為例示文義之
    補充規範，在法解釋論上一方面須以概括規範賦予例示規範
    之適用外延，在另一方面，概括規範之適用亦須受限於與例
    示規範相當之程度。刑法第185條第1項所謂「損壞或壅塞陸
    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生往來之
    危險」，係就其行為態樣及客體內容，而為之規定。稱「損
    壞」即損毀破壞。包括物質的及效用的損壞皆在內。稱「壅
    塞」即以有形之障礙物，遮斷或杜絕公眾往來之設備者而言
    。此二者皆屬於例示性規定。稱「他法」係指除損壞壅塞以
    外，其他凡足以妨害公眾往來通行之方法皆是。例如除去移
    動或偽製通行標識，將人或舟、車導入險路或不能迴轉之絕
    路皆是，屬於概括性規定。準此，同條所謂「以他法致生往
    來之危險」，當然亦須達於相當壅塞或損壞道路之程度始足
    當之。若在時間上僅屬短暫，不具延續性，對於其他往來車
    輛僅屬特定，不具一般性，縱偶因逆向行車造成交通阻塞之
    情形，是否相當於刑法第185條第1項所謂壅塞或損壞道路致
    生往來危險之規範意義，不無研求餘地（最高法院97年度台
    上字第73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案發經過，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中當庭勘驗B車上之各角度
    行車紀錄器畫面，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80至85頁）：
　⒈檔案名稱：陳慶穎行車記錄器→前鏡頭
　⑴畫面時間13：12：00至13：12：30，畫面為安裝在汽車前方
    之行車紀錄器所拍攝（此汽車即為B車），B車停於路邊，B
    車前方為一交岔路口，交通號誌顯示為紅燈，在外側車道依
    序有灰色、白色（下稱白色汽車為甲車）、黑色汽車（此黑
    色汽車即為A車）在停等紅燈，內側車道則有一輛貨車載運
    挖土機（下稱此貨車為乙車）在停等紅燈〈參偵卷第27頁上
    方照片〉。隨後B車有打方向燈的聲音，B車慢慢往左前方車
    道行駛，欲進入車道〈參偵卷第27頁下方照片〉，而後交通號
    誌轉為綠燈，其餘停等紅燈的車輛陸續起駛，B車插入甲車
    及A車中間往前行駛。畫面時間13：12：27，B車及甲車通過
    路口時，乙車發出長按喇叭聲。
　⑵畫面時間13：12：31至13：12：50，B車跟在甲車後方，加速
    通過路口，之後B車行駛於內外車道中間之白虛線上，待超
    過行駛在外車道之一輛機車後，B車微微往外側車道開去，
    隨後又加速開往內側車道，車身超過正行駛於外側車道之甲
    車，持續行駛於內側車道。
　⑶畫面時間13：12：51，此時A車出現在外側車道，朝B車靠近
    ，A車打左轉方向燈，A車駕駛手伸出車窗，欲攔停B車〈參偵
    卷第31頁照片〉。畫面時間13：12：54，A、B兩車駕駛相互
    叫囂，B車逐漸放慢車速。畫面時間13：13：03，隨後B車在
    前方路口交通號誌為綠燈之情況下，停於內側車道上，甲車
    則從外側車道通過路口。　　
　⑷畫面時間13：12：54至13：13：06對話如下：
　　B車駕駛（即被告陳慶穎）：…（語意不清）報警啦，報警、
    報警。A車駕駛（即被告吳清錦）：蛤啦，幹你娘老雞掰，
    是在駛三小。被告陳慶穎：報警、報警。被告吳清錦：蛤啊
    ！被告陳慶穎：好某？報警。被告吳清錦：幹你老母。被告
    陳慶穎：報警啦。被告陳慶穎：你是罵什麼？被告吳清錦：
    你娘雞掰。被告陳慶穎：你是在罵什麼？
　⒉檔案名稱；陳慶穎行車記錄器→後鏡頭
　⑴畫面時間13：12：00至13：12：30，畫面為安裝在B車後方之
    行車紀錄器所拍攝，B車正停於路邊，一旁車道上車輛陸續
    停止，應是在停等紅燈。畫面時間13：12：06，B車駛出路
    邊，朝外側車道駛去。畫面時間13：12：20，B車行駛於A車
    右前方。畫面時間13：12：24，A車開始明顯加速行駛，車
    身很貼近B車。可聽到很大聲的長按喇叭聲。
　⑵畫面時間13：12：31，B車加快車速，車子往畫面右側偏移，
    行駛到A車前方，A車行駛於乙車旁邊，乙車長按喇叭聲。畫
    面時間13：12：32，A車見B車行駛到前方，急踩煞車減速〈
    參偵卷第29頁上方照片〉，其後A車加速往前，先往畫面左側
    偏移至外側車道，見前方有機車，又立即往畫面右側偏移至
    內側車道；同時間，B車通過路口後，先行駛於內外車道中
    間之白虛線上，待超過行駛在外側車道之機車後，B車微微
    往外側車道開去，隨後又加速開往內車道，持續行駛於內側
    車道。畫面時間13：12：40，A車於內側車道行駛於B車後方
    。畫面時間13：12：46，待A車接近B車後方後，A車隨即打
    右轉方向燈，超越行駛於外側車道之甲車，切入外側車道〈
    參偵卷第29頁下方照片〉，A車加速，逐漸與在內側車道之B
    車併行。
　⑶畫面時間13：12：54，A 、B兩車駕駛相互叫囂，B車車速逐
    漸放慢。畫面時間13:12:55，B車於內側車道放慢速度而逐
    漸停在內側車道上，可以看見行駛於外側車道之甲車也隨之
    減速慢慢靠近，內側車道後方之乙車也因為B車停在內側車
    道上而切換至外側車道。畫面時間13：13：02，甲車從外側
    車道超過B車。畫面時間13：13：05，B車完全靜止，停於車
    道上。後方之乙車逐漸開往B車處，隨後見B車停於內側車道
    上，改為往外側車道駛去。
　⑷畫面時間13：12：54至13：13：06對話如下：
　　被告陳慶穎：…（語意不清）報警啦，報警、報警。被告吳
    清錦：蛤啦，幹你娘老雞掰，是在駛三小。被告陳慶穎：報
    警、報警。被告吳清錦：蛤啊！被告陳慶穎：好某？報警。
    被告吳清錦：幹你老母。被告陳慶穎：報警啦。被告陳慶穎
    ：你是罵什麼？被告吳清錦：你娘雞掰。被告陳慶穎：你是
    在罵什麼？ 
　⒊檔名：陳慶穎行車記錄器→後鏡頭
　⑴畫面時間13：13：07至13：13：17，畫面為安裝在B車後方之
    行車紀錄器所拍攝。此時A、B兩車駕駛在相互叫囂中，B車
    停於內側車道上，陸續有許多車輛因為B車停於內側車道上
    ，而從內側車道切換至外側車道。
　⑵畫面時間13：13：07至13：13：17對話如下：
　　被告吳清錦：三小。被告陳慶穎：我有打方向燈嗎？你讓一
    下是會怎麼樣？被告吳清錦：是怎樣。被告陳慶穎：你要給
    我攔車喔？被告吳清錦：恁祖媽。被告陳慶穎：你要給我攔
    車喔？啊某，報警啊！被告吳清錦：蛤！
　⒊畫面時間13：13：18，有車輛停於B車後方，打左轉方向燈，
    準備左轉。畫面時間13：13：22，B車隨後左轉，通過路口
    後，停於路邊。A車則留於原路口之路邊，暫停於路邊。畫
    面時間13：13：48，A車迴轉離開，消失在畫面上。畫面時
    間13：14：00，被告陳慶穎：你娘雞掰嘞，垃圾小孩。
　㈢依前開本院勘驗B車上之各角度行車紀錄器畫面結果，可知被
    告吳清錦應係對於被告陳慶穎在本案第1路口附近，駕駛B車
    從路旁起駛，要切入車道之駕駛行為，有所不滿，隨後便駕
    駛A車跟隨B車，待接近B車後，其即辱罵被告陳慶穎；而被
    告陳慶穎則是認為被告吳清錦不禮讓其進入車道，又駕車跟
    隨其車輛，並朝自己辱罵，亦有所不滿，故表明要報警。是
    被告2人當時之行為，主要均係針對其2人間之行車糾紛，其
    等主觀上是否有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故意，已有疑問。
　㈣細觀被告2人本案之客觀駕車行為，情形如下：
　⒈依前開本院勘驗結果，被告吳清錦因不滿被告陳慶穎駕車行
    為，故有駕駛A車接近被告陳慶穎所駕駛之B車；被告2人於
    駕車過程中，均有變換車道；又被告陳慶穎於本案第2路口
    附近，在交通號誌為綠燈之情況下，將B車停於車道上。然
    本案整體過程，從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從路旁起駛，到被告
    吳清錦駕駛A車迴轉離開現場，歷時僅約1、2分鐘，時間不
    長，其等所為，在時間上僅屬短暫，並不具延續性，其等所
    為是否相當於刑法第185條第1項所謂壅塞或損壞道路致生往
    來危險之規範意義，顯有疑問。
　⒉又被告陳慶穎自本案第1路口附近之路旁起駛時，有顯示方向
    燈，雖然其進入車道之過程，使得A、B車之車身一度相當接
    近，並導致一旁之乙車駕駛長按喇叭，且使得被告吳清錦為
    避免發生碰撞，有急踩煞車減速之情形。然此過程，應僅是
    被告陳慶穎行車過程中所發生的駕駛問題，隨後所有車輛均
    順利通過本案第1路口，難認被告陳慶穎此部分駕車行為對
    交通有產生何重大影響；且依起訴書之記載，檢察官主張被
    告2人涉犯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罪，係指雙方於本案
    第1路口發生行車糾紛後，被告吳清錦駕駛A車之迫近、被告
    陳慶穎駕駛B車之閃躲及2車其後之煞停，至於被告2人行車
    糾紛之經過本身是否涉犯該罪，尚非本院審理範圍。
　⒊再者，當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通過本案第1路口後，其雖一度
    行駛於內、外車道中間之白虛線上，待其超過外側車道之機
    車後，其微微往外側車道開去，隨後加速往內側車道行駛，
    之後行駛在內側車道；而當被告吳清錦駕駛A車出現在其右
    側，並朝其辱罵後，其於本案第2路口交通號誌為綠燈之情
    況下，將車輛停於內側車道路口。然就此被告陳慶穎供述：
    我當時開車有加速，是要超過前面車輛，我要拿早餐回去給
    小孩吃，我等到被告吳清錦開車到我前面，我才知道他要攔
    我，我會停在本案第2路口是因為我要左轉，我有打左轉燈
    等語（見本院卷第84、92頁）。依前開本院勘驗結果，被告
    陳慶穎駕駛B車在內、外車道中間之白虛線上，及其於外側
    、內側車道間切換車道時，周遭其餘車輛均正常行駛，被告
    陳慶穎此部分駕駛行為，並未對他人產生明顯影響，應屬其
    駕駛B車超越前車變換車道之行為，與任意變換車道、穿梭
    行駛之「蛇行」危險駕駛方式顯然有別。又被告陳慶穎駕駛
    B車停於本案第2路口時，後方車輛陸續切換車道改至外側車
    道行駛，而當有其他車輛停於B車後方，打左轉方向燈後，
    隨後即可見到B車左轉，通過路口，是亦可知當被告陳慶穎
    駕駛B車停於本案第2路口時，其餘車輛亦均正常行駛，並無
    因為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停於車道上，即鳴按喇叭，且被告
    陳慶穎隨後亦確實左轉彎，故被告陳慶穎供述其是因為要左
    轉彎，才會停於本案第2路口，且其有顯示方向燈等語，並
    非全然無據。從而，難認被告陳慶穎此部分所為是故意駕車
    蛇行且無故煞停於車道上，而對其他車輛產生影響。
　⒋另被告吳清錦因不滿被告陳慶穎從路旁駕車切入車道之過程
    ，故於通過本案第1路口後，即明顯有跟隨被告陳慶穎駕駛
    之B車之情況，其先從外側車道變換車道至內側車道，隨後
    又改至外側車道，駕駛於B車旁，朝被告陳慶穎辱罵。然依
    本院勘驗結果，可見被告吳清錦雖多次變換車道，然其變換
    車道之情形，均係為了超越前車，且有顯示方向燈，並無故
    意突然轉動或歪曲車輛行駛方向之情，亦與「蛇行」之危險
    駕駛行為不同，周遭車輛亦均正常行駛，無明顯受到影響之
    情況。且當被告陳慶穎車輛停於本案第2路口時，被告吳清
    錦即將車輛駛離外側車道，因此其餘車輛均可正常從外側車
    道行駛，嗣後被告吳清錦即駕車迴轉，離開現場。故難認被
    告吳清錦所為已達致生公眾往來危險之程度。
　⒌至檢察官雖主張：被告2人之駕駛行為依現行實務見解，例如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11號判決等案例，應構成刑法
    第185條第1項之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罪之「他法」態
    樣明確等語（見本院卷第96頁）。惟觀諸最高法院104年度
    台上字第1011號判決之案例事實，該案行為人係於市區道路
    上，沿途超速，接續多次闖越紅燈、逆向行駛、跨越雙黃線
    違規迴轉、違規騎乘於快車道及人行道，時間約達4分鐘，
    與本案被告2人駕駛之行為顯然不同，自無法比附援引。
　⒍綜上，本件被告2人客觀上之駕車行為，均難認已達相當於壅
    塞或損壞道路之程度，而致生往來之危險。
五、綜上所述，本件難認被告2人主觀上有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
    故意，其2人客觀上所為，亦難認已致生往來之危險，本件
    依檢察官所提事證尚無法使本院就被告2人此部分犯嫌，形
    成無合理懷疑之心證，自應就被告2人被訴以他法致生公眾
    往來之危險部分均為無罪之諭知。
參、公訴不受理部分
　　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
    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公訴意
    旨指出被告吳清錦前開辱罵被告陳慶穎之行為，涉犯刑法第
    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而被告吳清錦此部分所涉
    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依同法第314條之規定，
    須告訴乃論，茲因本案繫屬本院後，被告2人成立調解，有
    本院113年度司刑移調字第83號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參（見本
    院卷第47頁），告訴人即被告陳慶穎因而具狀撤回對被告吳
    清錦之刑事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份附卷可佐（見本院
    卷第45頁），依前開說明，就被告吳清錦被訴公然侮辱部分
    ，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建良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柏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韋丞
　　　　　　　　　
　　　　　　　　　　　　　　　　　　法　官　鄭苡宣
　　　　　　　　　　　　　　　　　　
　　　　　　　　　　　　　　　　　　法　官　黃郁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明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2092號
上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清錦


            陳慶穎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3年度交訴字第6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039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對被告吳清錦、陳慶穎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依原審勘驗之行車紀錄器影像內容，本案案發過程，係被告陳慶穎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以下稱B車），自路旁起駛，待該路口行車號誌轉為綠燈後，B車即插入被告吳清錦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以下稱A車）前方，兩車因而發生行車糾紛，此時內側車道之車輛因B車插入A車前方進入車道之行為，導致A車為閃避B車而行駛在外側及內側車道中間，影響到其駕駛而按喇叭，A車並因此急踩剎車減速，隨後A車先切回外側車道後，再切入內側車道，B車則係於通過路口後，自內側車道切至外側車道，再加速切入內側車道，行駛在A車前方，而A車見狀則自內側車道切出至外側車道並加速，併行於B車車旁，兩車此時佔據該路段之所有同行向車道，雙方拉下車窗互相叫囂並同時減速，並在本案第2路口時，兩車同時停止在車道上，此時路口號誌為綠燈，隨後B車左轉離開，A車則迴轉離去。此段過程兩車行駛距離約為500公尺，歷時約2分鐘。
㈡、從本案行車紀錄器影像內容可知，A車與B車在短短500公尺的行車過程中，頻繁變換車道，且有併排佔據全部車道後同時減速、互相叫囂之情形，畫面中可看到其餘車輛為閃避B車與A車，必須切至外側車道之外始能通過路口或遠離該2車，顯然已受到兩車駕駛行為之影響，又B車自路旁起駛插入A車前方之駕駛行為，並無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是在非常貼近A車車頭的距離直接切進車道，導致A車必須急踩剎車，且因此造成內側車道車輛受到擠壓而鳴按喇叭，肇生本案行車糾紛，故B車之駕駛行為自始即違反相關交通法規，A車與B車隨後之競逐、併排、驟然減速之行為，亦已對當時該路段之用路人造成危害，雖無因此發生其他交通事故，但被告2人所駕駛之車輛佔據同行向全部車道，已具體造成其餘車輛難以通行、往來，構成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要件，並非如原審所認定，其餘車輛均能正常行駛、通行，且原審既已認定A車有明顯跟隨B車，因而頻繁變換車道之情形，卻又以A車變換車道時均有顯示方向燈、變換車道是為了超越前車等情，認為A車之駕駛行為並無不當，前後說理顯然矛盾，A車超越其他車輛及頻繁變換車道之目的，是為了要跟隨B車，然一般駕駛人變換車道、超越前車之行為，通常是短暫、偶發的，也不帶有跟隨其他車輛之目的，故A車之駕駛行為顯非正常駕駛所會發生的情形，縱有打方向燈，也不會因此具有正當性，再者，被告陳慶穎於警詢及偵查中均稱被告吳清錦為了使其減速，有將車輛駛入其車道之行為，被告吳清錦亦於警詢中坦承此事，稱其確有跟隨被告陳慶穎所駕駛之車輛，目的是為了問他是怎麼開車的，因為其認為被告陳慶穎在本案第1路口時是故意逼他車等語，此部分亦有本案行車紀錄器影像及路口監視器影像內容可佐證，被告2人併排後，A車有逼近B車，使B車跨越雙黃線之情形，據此可認雙方主觀上均有要與對方理論，因而蛇行、頻繁跨越車道之危險駕駛犯意，故原審之認定，說理顯有矛盾，認事用法亦有不當，所為之無罪諭知容有未洽。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刑法採附有例示情形之概括規定者，係以概括文義作為例示文義之補充規範。而概括規定屬不確定之規範性概念，為求實質之公平與妥適，自須依隨具體案件，斟酌法律精神、立法目的及社會需要等一切情事予以確定，而為價值補充，將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具體化，並非為所有案件設定一個具體之標準。刑法第185條第1項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之行為態樣包含損壞、壅塞及他法。所稱「損壞」、「壅塞」均為例示規定。前者，指對本罪客體進行破壞，使其喪失效用之行為；後者，乃以有形障礙物遮斷或阻塞，使公眾人車無法或難以往來之行為；至所謂之「他法」，則為概括規定，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依前開說明，自當斟酌法律精神、立法目的及社會需要，而為價值補充。就本案而言，斟酌本罪之立法目的在於保護公共交通安全，而非交通路面，以防止公眾因損壞或壅塞路面，遭受生命、身體或財產上之損失。並參照德國文獻及實務，認為駕駛人有意識地將交通工具作另類使用，以之作為阻礙交通之手段，而影響公眾往來之安全，始足評價為壅塞等情以觀，足見本罪在具體適用上，必須行為人主觀上出於妨害交通安全之意圖，客觀上嚴重影響交通安全，始足當之。是此所謂「他法」，當係指無關交通活動之侵害行為，或駕駛人非常態之交通活動，而造成與損壞、壅塞相類似，足以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行為，以避免過於空泛，而違反罪刑明確性原則。例如故意在路旁燒垃圾，引發濃煙，製造視覺障礙，汽、機車駕駛人故意在道路中長時作「之」字蛇形行進，或糾合多眾併排競駛或高速飆車等，以該汽、機車作為妨害交通之工具，達到相當於壅塞、截斷、癱瘓道路，致他人無法安全往來之程度者，始克當之，而非泛指所有致生公眾往來危險之行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55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由被告吳清錦警詢供稱：我原本駕駛A車在雲林縣北港鎮華勝路外車道上(往北方向)，在華勝路與新德路口等紅燈，對方在麥味登前買完早餐，我變綠燈後往前行駛，對方從機車道硬切到我的車道，我跟在他的車後面，沒有對他逼車，後來因為他停下來，我才往右側切至外車道，行駛到靠近新東街33巷時，我就揮手叫他到前面停，我要問他為什麼這樣開車，因為當時被他逼車，我一時氣憤才會罵被告陳慶穎等語(見偵卷第14至15頁、第22頁)；又於偵訊時供稱：當天我綠燈行駛中，被告陳慶穎擦車逼我車，我沒有攔他的車子，我開在他後面，我開去他旁邊想問他怎麼開車的，車子沒有停下來，我只有減速，我有罵三字經，後來陳慶穎在路口左轉，我認為沒有事情我就回頭走人，我沒有擋車不讓陳慶穎左轉，也沒有在路口停車等語(見偵卷第80至81頁)；復於原審審理時供述：我開在華勝路綠燈的時後陳慶穎要切進來，讓我嚇到，我才會一氣之下去罵他，我們沒有停下來，也沒有蛇行，我沒有迫近陳慶穎的車，我都跟在他後面，後來才開去外車道罵他，我是用手比著他，不是攔停，我沒有在馬路中間停下來，他剛好在前面路口要左轉彎，我就停在外車道的機車道等語(見原審卷第37至38頁、第40至41頁、第93頁)，可知被告吳清錦在案發當時因不滿被告陳慶穎啟動車輛從路旁欲自其所駕駛A車前匯入車道，因過於靠近A車，使被告吳清錦認為被告陳慶穎故意逼近其車輛，隨後駕車跟隨B車後方或與其併行伺機找被告陳慶穎理論，足見被告吳清錦在案發時駕駛A車尾隨B車後方或與其併行並無將交通工具作另類使用，以之作為阻礙交通之手段，而影響公眾往來安全之主觀犯意甚明。
㈢、再揆諸陳慶穎於警詢供稱：案發時我駕駛B車沿雲林縣北港鎮華勝路往北，從路邊要匯入車道，在匯入車道前我有打方向燈，我過華勝路與新德路口後，路邊有一部自小客車一半停在車道上，我看到左側有空間，為閃避該部違停車輛就往左切，沒有對被告吳清錦逼車，也沒有迫使他減速，行經新東街33巷時，A車伸手攔我的車，我搖下車窗對方就罵我，我把車子停往路邊準備報警，對方迴轉離開等語(見偵卷第7至8頁、第10頁)；又於偵訊時供述：當天拿完早餐開車進入車道，過沒多久吳清錦開車在我右前方，搖下車窗伸出手示意我停車，我有減速慢行，我要左轉，對面有車，我要等對面過，吳清錦一直罵我，我搖下車窗說我要報警，吳清錦沒有擋住我轉彎，我左轉停在路邊，本來要報警，但是看到吳清錦離開，我就沒有報警等語(見偵卷第80至81頁)；復於原審審理時供陳：案發當時我在華勝路跟新德路路口買早餐，我先出來，當時要匯入車道，我沒有在馬路上蛇行，在華勝路口跟新德路口我要切進去，他在後面按喇叭，我發現切不進去我讓出去，我再往前開一點，我看空間夠我才再切進去，沒有發現吳清錦在後追我，我正常開車，在華勝路跟新東街33巷我是在內車道行駛，他在外側車道，突然斜切到我前面，我才知道他要攔我，我有煞車但沒有停下來，他把窗戶搖下來，我把車窗搖下來說要報警，他才罵我三字經那些，當時後方車輛可以從外側通行，沒有刻意要阻擋其他用路人，我們的行車糾紛應該是我從路旁啟駛進入外側車道吳清錦不想讓我等語(見原審卷第40頁、第78頁、第85頁、第91至92頁)，可徵被告陳慶穎於案發當天在路旁店家購買完早餐後，自路旁啟駛欲由A車前方匯入外側車道，引起被告吳清錦不滿，但其因空間過小而未順利匯入外側車道，遂先行駛於A車旁通過路口，其後伺機插入A車前方，通過華勝路與新德路口後順利匯入外側車道，繼之因外側車道有路邊停放車輛佔用而向左閃避，嗣後因其擬在華勝路與新北路口左轉先行自外側車道轉換至內側車道，隨後遭被告吳清錦示意停車，最後減速停在華勝路與新北路口，並非因上述行車糾紛，而是為等待對向車道無來車後進行左轉，上情足見被告陳慶穎主觀上並無故意在道路中長時作「之」字蛇形行進，或與被告吳清錦併排競駛或高速飆車之意，難以認定被告陳慶穎主觀上有利用所駕駛B車偕同被告吳清錦聯手擁塞、截斷、癱瘓道路，致他人無法安全往來之犯意無訛。
㈣、參以原審勘驗安裝於B車前後方行車紀錄器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及卷附擷取自B車行車紀錄器、路口監視器影像照片，顯示案發經過乃被告陳慶穎駕駛之B車原停放於華勝路與新德路交岔路口前之路邊，當時號誌為紅燈，被告吳清錦駕駛之A車停在外側車道等候號誌轉換為綠燈，內側車道則有一輛貨車載運挖土機停等紅燈，B車撥打方向燈自路旁啟駛欲進入外側車道，號誌轉為綠燈，外側車道直行車輛陸續起步，A、B車行駛至交岔路口中，B車欲自A車前方插入，貨車按鳴喇叭，B車插入A車前方後，通過路口行駛於外側車道，因外側車道前方有機車行駛，B車遂靠左行駛於內、外側車道間，超越外側車道機車後，微往外側車道前駛，再轉換至內側車道，此後即一直行駛於內側車道直至華勝路與新北路交岔路口，始在內側車道停下，稍後左轉新北路，上情可見被告陳慶穎變換車道之情形，僅是在其自路邊啟駛自B車前方匯入外側車道後，因閃避並超越前方機車及路邊停放車輛而有行駛於內外車道間虛線，及超車後自外側車道變換至內側車道，並無上訴意旨所指短時間內持續不斷變換車道蛇行之情形。另被告吳清錦駕駛A車原在華勝路與新德路口停等紅燈，嗣後B車欲自A車前方匯入外側車道，被告吳清錦駕駛之A車在此過程中一直行駛於外側車道上，僅在B車實際插入行駛於其前方而煞車減速，被告吳清錦此時減速係為避讓B車，以免碰撞，其並未有阻止B車在其前方匯入車道而與B車競逐或其他危險行為妨礙B車行駛，亦或影響其他周遭車輛通行之駕駛行為，嗣後因B車已順利匯入外側車道行駛於A車前方，被告吳清錦隨即加速行駛在外側車道上行駛於B車後方，此駕駛行為並無任何違反規定或阻礙他車通行之處，被告吳清錦其後因外側車道前方有機車，而切換至內側車道，行駛於B車後方，接近B車後再顯示右轉方向燈變換至外側車道，車身往前與B車併行，示意被告陳慶穎停車要與被告陳慶穎理論，然雙方並未在內外側車道上瞬即停下占用所有車道，被告陳慶穎駕駛之B車仍持續在內側車道往前行駛僅減速後停在華勝路與新北路口等待左轉，被告吳清錦駕駛之A車則繼續行駛外側車道通過路口往路邊停靠，二人乘坐車內相互叫囂，其他自後駛至行駛於外側車道之汽車直接向前行駛通過華勝路與新北路交岔路口，行駛於內側車道之後車則陸續變換至外側車道直行通過華勝路與新北路口等情，顯見被告吳清錦確實如其所述因不滿被告陳慶穎自路邊啟駛後，不願按順序排隊匯入外側車道，欲插隊自其車輛前方匯入外側車道，擬與被告陳慶穎理論，自外側車道變換至內側車道後，跟隨B車至二車接近時，再變換至外側車道與B車併行，然被告吳清錦在B車自其前方匯入外側車道後，第1次變換至內側車道，係因外側車道前方有機車行駛，為超越該機車方變換至內側車道，難認被告吳清錦此次變換車道與被告陳慶穎之插隊行為有何關聯，而有因此故意與被告陳慶穎競逐或蛇行之情事。再者，被告吳清錦超越機車後並未立即變換至外側車道，而是繼續行駛內側車道跟隨於B車後方，直至接近B車後，方變換至外側車道與B車併行，其行駛情節與連續多次變換車道呈之字蛇行情形明顯有間。另觀諸偵卷第29頁上方照片、第33頁下方照片、第35頁上方照片，可知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第1次欲自A車前方插入地點係在交岔路口中，第2次實際插入A車前方時仍尚未離開華勝路與新德路交岔路口，且被告吳清錦斯時駕駛之A車與行駛在旁之貨車，二車仍有相當間距，並無上訴意旨所指，內側車道上行駛之貨車因A車閃避B車自外側車道侵入部分內側車道，行駛於內外側車道中間，貨車因行車受影響而長按喇叭之情事無誤。又被告陳慶穎駕駛之B車插入A車前方後，原行駛於外側車道，係因欲超越前方機車且路旁停放車輛占用部分外側車道，車身方稍微往左靠，B車有部分車身在內側車道上，但此舉乃正常駕駛行為，難謂被告陳慶穎係故意變換車道蛇行，其後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擬在下一路口即華勝路與新北路口左轉而變換至內側車道，與先前發生之插隊糾紛無關，被告陳慶穎顯無上訴意旨所稱通過路口後先自內側車道切至外側車道，再加速切入內側車道，行駛於A車前方與A車競逐之情形。此外，由偵卷第29頁下方照片、第31頁照片、第37頁照片、第39頁照片，可見被告吳清錦於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自其前方匯入外側車道後，雖有閃避並超越外側車道機車，而自外側車道變換至內側車道，並跟隨在B車後方，隨後接近B車時自內側車道變換至外側車道與B車併行之情形，但此時A車與B車前後方近距離內並無其他車輛，故被告吳清錦在此段過程中變換車道，並未妨害或雍塞、截斷其他車輛通行或造成其他人車之安全，A車與B車併行時，該路段附近南北向車道僅有A車與B車，A車、B車行向前後方或對向車道均無其他人車通行，A車與B車並排行駛，毫無妨害公眾往來通行之情事，而B車於被告吳清錦駕駛之A車與其併行後，雖有減速至最後停止於華勝路與新北路口北向內側車道之行為，但由被告陳慶穎最後是左轉新北路，可見被告陳慶穎並非驟停於該交岔路口欲妨害其他車輛通行，而是在該交岔路口等候對向車輛通過後欲左轉，尚難因其停止於內側車道行為，率認其係有意壅塞道路，另被告吳清錦駕駛A車與B車併行後，雖B車最後停止於華勝路與新北路口之華勝路北向內側車道，然被告吳清錦駕駛A車並未隨同並排停止於該交岔路口華勝路北向外側車道上，將華勝路北向車道全數占據，妨害其他車輛通行，而是將A車往前駛至交岔路口中停放於路邊不妨礙北向車道車輛通行之處，與被告陳慶穎發生口角爭執，其他行駛於A、B車後方外側車道車輛，可直接行駛外側車道通過交岔路口，行駛於內側車道B車後方車輛，亦可變換至外側車道繞過暫停於內側車道等待左轉之B車，被告2人顯無上訴意旨所指蛇行、頻繁跨越車道、競逐之行為，且以被告2人案發時客觀上駕駛行為尚未達壅塞、截斷、癱瘓道路，致他人無法安全往來之程度，自難遽以刑法第185條第1項公共危險罪相繩。
四、綜上所述，原審認檢察官提出之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2人主觀上有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故意，客觀上所為，亦難認已致生往來之危險，無從遽論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罪，而為無罪諭知。所為認定並無違誤。檢察官以前詞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改判被告有罪，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建良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欣儀提起上訴，檢察官趙中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黃裕堯
　　　　　　　　　　　　　　　　　　　法　官　李秋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但應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限制。
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紀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附錄法條: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附件: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6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清錦　

　　　　　　陳慶穎　
上列被告等因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039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清錦、陳慶穎被訴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部分均無罪。
吳清錦被訴公然侮辱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吳清錦、陳慶穎（下稱被告2人）均明知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3條第1項，駕駛汽車不得於道路上蛇行、任意驟然減速、任意迫近或於車道中暫停，竟分別基於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犯意，由被告吳清錦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被告陳慶穎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2車於民國112年8月12日13時10分許，沿雲林縣北港鎮華勝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駛至華勝路與新德路之路口時（下稱本案第1路口），發生行車糾紛，先由被告吳清錦駕駛A車蛇行並迫近被告陳慶穎所駕駛之B車，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蛇行閃躲，2車在華勝路與新東街33巷之路口（下稱本案第2路口）無故煞停，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2車煞停後，被告吳清錦另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向被告即告訴人陳慶穎辱罵「幹你娘」、「你娘雞掰」、「幹你老母勒」等語，足使被告即告訴人陳慶穎之名譽及在社會上之人格評價遭受貶損。因認被告2人均涉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罪嫌；被告吳清錦另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
貳、無罪部分（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部分）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此外，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有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犯嫌，係以被告2人之供述、行車紀錄器影片、路口監視器擷取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
三、訊據被告2人固均坦承其等於112年8月12日13時10分許，在本案第1路口、本案第2路口附近，因行車而發生口角爭執之事實，惟均否認有何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犯行，被告吳清錦辯稱：我沒有迫近被告陳慶穎的車，我是跟在他後面，我當時主要目的是要罵被告陳慶穎，我沒有在馬路中間停下來以及蛇行，後來被告陳慶穎要左轉彎，我就往前開，停在最右邊的機車道（按：該處並未劃分快、慢車道，應指車道外），之後就迴轉離開了。我認為我當天開車的行為沒有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我們2個是發生行車糾紛，不至於是公共危險罪等語（見本院卷第40至41頁、第79頁、第80至86頁、第91至94頁、第96頁）。被告陳慶穎辯稱：在本案第1路口，我要切進車道，我有打方向燈，被告吳清錦在後面按喇叭，我再往前開一點，我看空間夠才切進去。我就正常開車，我沒有因為要閃躲被告吳清錦而蛇行，我是變換車道，當時我要拿早餐回去給小孩吃，被告吳清錦手有伸出窗外朝我揮手。我沒有無故煞停，在本案第2路口交通號誌是綠燈時，我停下，是因為我當時要左轉，應該是對向有車，我才停在那邊，我有打方向燈，後方車輛也可以通行，沒有影響到他們行駛道路，我沒有刻意要阻擋其他用路人等語（見本院卷第40至41頁、第79頁、第80至86頁、第91至94頁、第96頁）。
四、經查：
　㈠按刑法第185條第1項公共危險罪，係以「生往來之危險」為其客觀構成要件，屬「具體危險犯」而非「抽象危險犯」，故就是否該當本罪需有積極之事證，證明具體危險之事實，而非僅以籠統之抽象危險理論，即可以該罪相繩。法規採取附有例示情形之概括規定者，係以概括文義作為例示文義之補充規範，在法解釋論上一方面須以概括規範賦予例示規範之適用外延，在另一方面，概括規範之適用亦須受限於與例示規範相當之程度。刑法第185條第1項所謂「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生往來之危險」，係就其行為態樣及客體內容，而為之規定。稱「損壞」即損毀破壞。包括物質的及效用的損壞皆在內。稱「壅塞」即以有形之障礙物，遮斷或杜絕公眾往來之設備者而言。此二者皆屬於例示性規定。稱「他法」係指除損壞壅塞以外，其他凡足以妨害公眾往來通行之方法皆是。例如除去移動或偽製通行標識，將人或舟、車導入險路或不能迴轉之絕路皆是，屬於概括性規定。準此，同條所謂「以他法致生往來之危險」，當然亦須達於相當壅塞或損壞道路之程度始足當之。若在時間上僅屬短暫，不具延續性，對於其他往來車輛僅屬特定，不具一般性，縱偶因逆向行車造成交通阻塞之情形，是否相當於刑法第185條第1項所謂壅塞或損壞道路致生往來危險之規範意義，不無研求餘地（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73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案發經過，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中當庭勘驗B車上之各角度行車紀錄器畫面，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80至85頁）：
　⒈檔案名稱：陳慶穎行車記錄器→前鏡頭
　⑴畫面時間13：12：00至13：12：30，畫面為安裝在汽車前方之行車紀錄器所拍攝（此汽車即為B車），B車停於路邊，B車前方為一交岔路口，交通號誌顯示為紅燈，在外側車道依序有灰色、白色（下稱白色汽車為甲車）、黑色汽車（此黑色汽車即為A車）在停等紅燈，內側車道則有一輛貨車載運挖土機（下稱此貨車為乙車）在停等紅燈〈參偵卷第27頁上方照片〉。隨後B車有打方向燈的聲音，B車慢慢往左前方車道行駛，欲進入車道〈參偵卷第27頁下方照片〉，而後交通號誌轉為綠燈，其餘停等紅燈的車輛陸續起駛，B車插入甲車及A車中間往前行駛。畫面時間13：12：27，B車及甲車通過路口時，乙車發出長按喇叭聲。
　⑵畫面時間13：12：31至13：12：50，B車跟在甲車後方，加速通過路口，之後B車行駛於內外車道中間之白虛線上，待超過行駛在外車道之一輛機車後，B車微微往外側車道開去，隨後又加速開往內側車道，車身超過正行駛於外側車道之甲車，持續行駛於內側車道。
　⑶畫面時間13：12：51，此時A車出現在外側車道，朝B車靠近，A車打左轉方向燈，A車駕駛手伸出車窗，欲攔停B車〈參偵卷第31頁照片〉。畫面時間13：12：54，A、B兩車駕駛相互叫囂，B車逐漸放慢車速。畫面時間13：13：03，隨後B車在前方路口交通號誌為綠燈之情況下，停於內側車道上，甲車則從外側車道通過路口。　　
　⑷畫面時間13：12：54至13：13：06對話如下：
　　B車駕駛（即被告陳慶穎）：…（語意不清）報警啦，報警、報警。A車駕駛（即被告吳清錦）：蛤啦，幹你娘老雞掰，是在駛三小。被告陳慶穎：報警、報警。被告吳清錦：蛤啊！被告陳慶穎：好某？報警。被告吳清錦：幹你老母。被告陳慶穎：報警啦。被告陳慶穎：你是罵什麼？被告吳清錦：你娘雞掰。被告陳慶穎：你是在罵什麼？
　⒉檔案名稱；陳慶穎行車記錄器→後鏡頭
　⑴畫面時間13：12：00至13：12：30，畫面為安裝在B車後方之行車紀錄器所拍攝，B車正停於路邊，一旁車道上車輛陸續停止，應是在停等紅燈。畫面時間13：12：06，B車駛出路邊，朝外側車道駛去。畫面時間13：12：20，B車行駛於A車右前方。畫面時間13：12：24，A車開始明顯加速行駛，車身很貼近B車。可聽到很大聲的長按喇叭聲。
　⑵畫面時間13：12：31，B車加快車速，車子往畫面右側偏移，行駛到A車前方，A車行駛於乙車旁邊，乙車長按喇叭聲。畫面時間13：12：32，A車見B車行駛到前方，急踩煞車減速〈參偵卷第29頁上方照片〉，其後A車加速往前，先往畫面左側偏移至外側車道，見前方有機車，又立即往畫面右側偏移至內側車道；同時間，B車通過路口後，先行駛於內外車道中間之白虛線上，待超過行駛在外側車道之機車後，B車微微往外側車道開去，隨後又加速開往內車道，持續行駛於內側車道。畫面時間13：12：40，A車於內側車道行駛於B車後方。畫面時間13：12：46，待A車接近B車後方後，A車隨即打右轉方向燈，超越行駛於外側車道之甲車，切入外側車道〈參偵卷第29頁下方照片〉，A車加速，逐漸與在內側車道之B車併行。
　⑶畫面時間13：12：54，A 、B兩車駕駛相互叫囂，B車車速逐漸放慢。畫面時間13:12:55，B車於內側車道放慢速度而逐漸停在內側車道上，可以看見行駛於外側車道之甲車也隨之減速慢慢靠近，內側車道後方之乙車也因為B車停在內側車道上而切換至外側車道。畫面時間13：13：02，甲車從外側車道超過B車。畫面時間13：13：05，B車完全靜止，停於車道上。後方之乙車逐漸開往B車處，隨後見B車停於內側車道上，改為往外側車道駛去。
　⑷畫面時間13：12：54至13：13：06對話如下：
　　被告陳慶穎：…（語意不清）報警啦，報警、報警。被告吳清錦：蛤啦，幹你娘老雞掰，是在駛三小。被告陳慶穎：報警、報警。被告吳清錦：蛤啊！被告陳慶穎：好某？報警。被告吳清錦：幹你老母。被告陳慶穎：報警啦。被告陳慶穎：你是罵什麼？被告吳清錦：你娘雞掰。被告陳慶穎：你是在罵什麼？ 
　⒊檔名：陳慶穎行車記錄器→後鏡頭
　⑴畫面時間13：13：07至13：13：17，畫面為安裝在B車後方之行車紀錄器所拍攝。此時A、B兩車駕駛在相互叫囂中，B車停於內側車道上，陸續有許多車輛因為B車停於內側車道上，而從內側車道切換至外側車道。
　⑵畫面時間13：13：07至13：13：17對話如下：
　　被告吳清錦：三小。被告陳慶穎：我有打方向燈嗎？你讓一下是會怎麼樣？被告吳清錦：是怎樣。被告陳慶穎：你要給我攔車喔？被告吳清錦：恁祖媽。被告陳慶穎：你要給我攔車喔？啊某，報警啊！被告吳清錦：蛤！
　⒊畫面時間13：13：18，有車輛停於B車後方，打左轉方向燈，準備左轉。畫面時間13：13：22，B車隨後左轉，通過路口後，停於路邊。A車則留於原路口之路邊，暫停於路邊。畫面時間13：13：48，A車迴轉離開，消失在畫面上。畫面時間13：14：00，被告陳慶穎：你娘雞掰嘞，垃圾小孩。
　㈢依前開本院勘驗B車上之各角度行車紀錄器畫面結果，可知被告吳清錦應係對於被告陳慶穎在本案第1路口附近，駕駛B車從路旁起駛，要切入車道之駕駛行為，有所不滿，隨後便駕駛A車跟隨B車，待接近B車後，其即辱罵被告陳慶穎；而被告陳慶穎則是認為被告吳清錦不禮讓其進入車道，又駕車跟隨其車輛，並朝自己辱罵，亦有所不滿，故表明要報警。是被告2人當時之行為，主要均係針對其2人間之行車糾紛，其等主觀上是否有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故意，已有疑問。
　㈣細觀被告2人本案之客觀駕車行為，情形如下：
　⒈依前開本院勘驗結果，被告吳清錦因不滿被告陳慶穎駕車行為，故有駕駛A車接近被告陳慶穎所駕駛之B車；被告2人於駕車過程中，均有變換車道；又被告陳慶穎於本案第2路口附近，在交通號誌為綠燈之情況下，將B車停於車道上。然本案整體過程，從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從路旁起駛，到被告吳清錦駕駛A車迴轉離開現場，歷時僅約1、2分鐘，時間不長，其等所為，在時間上僅屬短暫，並不具延續性，其等所為是否相當於刑法第185條第1項所謂壅塞或損壞道路致生往來危險之規範意義，顯有疑問。
　⒉又被告陳慶穎自本案第1路口附近之路旁起駛時，有顯示方向燈，雖然其進入車道之過程，使得A、B車之車身一度相當接近，並導致一旁之乙車駕駛長按喇叭，且使得被告吳清錦為避免發生碰撞，有急踩煞車減速之情形。然此過程，應僅是被告陳慶穎行車過程中所發生的駕駛問題，隨後所有車輛均順利通過本案第1路口，難認被告陳慶穎此部分駕車行為對交通有產生何重大影響；且依起訴書之記載，檢察官主張被告2人涉犯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罪，係指雙方於本案第1路口發生行車糾紛後，被告吳清錦駕駛A車之迫近、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之閃躲及2車其後之煞停，至於被告2人行車糾紛之經過本身是否涉犯該罪，尚非本院審理範圍。
　⒊再者，當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通過本案第1路口後，其雖一度行駛於內、外車道中間之白虛線上，待其超過外側車道之機車後，其微微往外側車道開去，隨後加速往內側車道行駛，之後行駛在內側車道；而當被告吳清錦駕駛A車出現在其右側，並朝其辱罵後，其於本案第2路口交通號誌為綠燈之情況下，將車輛停於內側車道路口。然就此被告陳慶穎供述：我當時開車有加速，是要超過前面車輛，我要拿早餐回去給小孩吃，我等到被告吳清錦開車到我前面，我才知道他要攔我，我會停在本案第2路口是因為我要左轉，我有打左轉燈等語（見本院卷第84、92頁）。依前開本院勘驗結果，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在內、外車道中間之白虛線上，及其於外側、內側車道間切換車道時，周遭其餘車輛均正常行駛，被告陳慶穎此部分駕駛行為，並未對他人產生明顯影響，應屬其駕駛B車超越前車變換車道之行為，與任意變換車道、穿梭行駛之「蛇行」危險駕駛方式顯然有別。又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停於本案第2路口時，後方車輛陸續切換車道改至外側車道行駛，而當有其他車輛停於B車後方，打左轉方向燈後，隨後即可見到B車左轉，通過路口，是亦可知當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停於本案第2路口時，其餘車輛亦均正常行駛，並無因為被告陳慶穎駕駛B車停於車道上，即鳴按喇叭，且被告陳慶穎隨後亦確實左轉彎，故被告陳慶穎供述其是因為要左轉彎，才會停於本案第2路口，且其有顯示方向燈等語，並非全然無據。從而，難認被告陳慶穎此部分所為是故意駕車蛇行且無故煞停於車道上，而對其他車輛產生影響。
　⒋另被告吳清錦因不滿被告陳慶穎從路旁駕車切入車道之過程，故於通過本案第1路口後，即明顯有跟隨被告陳慶穎駕駛之B車之情況，其先從外側車道變換車道至內側車道，隨後又改至外側車道，駕駛於B車旁，朝被告陳慶穎辱罵。然依本院勘驗結果，可見被告吳清錦雖多次變換車道，然其變換車道之情形，均係為了超越前車，且有顯示方向燈，並無故意突然轉動或歪曲車輛行駛方向之情，亦與「蛇行」之危險駕駛行為不同，周遭車輛亦均正常行駛，無明顯受到影響之情況。且當被告陳慶穎車輛停於本案第2路口時，被告吳清錦即將車輛駛離外側車道，因此其餘車輛均可正常從外側車道行駛，嗣後被告吳清錦即駕車迴轉，離開現場。故難認被告吳清錦所為已達致生公眾往來危險之程度。
　⒌至檢察官雖主張：被告2人之駕駛行為依現行實務見解，例如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11號判決等案例，應構成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罪之「他法」態樣明確等語（見本院卷第96頁）。惟觀諸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11號判決之案例事實，該案行為人係於市區道路上，沿途超速，接續多次闖越紅燈、逆向行駛、跨越雙黃線違規迴轉、違規騎乘於快車道及人行道，時間約達4分鐘，與本案被告2人駕駛之行為顯然不同，自無法比附援引。
　⒍綜上，本件被告2人客觀上之駕車行為，均難認已達相當於壅塞或損壞道路之程度，而致生往來之危險。
五、綜上所述，本件難認被告2人主觀上有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故意，其2人客觀上所為，亦難認已致生往來之危險，本件依檢察官所提事證尚無法使本院就被告2人此部分犯嫌，形成無合理懷疑之心證，自應就被告2人被訴以他法致生公眾往來之危險部分均為無罪之諭知。
參、公訴不受理部分
　　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公訴意旨指出被告吳清錦前開辱罵被告陳慶穎之行為，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而被告吳清錦此部分所涉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依同法第314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本案繫屬本院後，被告2人成立調解，有本院113年度司刑移調字第83號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7頁），告訴人即被告陳慶穎因而具狀撤回對被告吳清錦之刑事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份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5頁），依前開說明，就被告吳清錦被訴公然侮辱部分，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建良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柏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韋丞
　　　　　　　　　
　　　　　　　　　　　　　　　　　　法　官　鄭苡宣
　　　　　　　　　　　　　　　　　　
　　　　　　　　　　　　　　　　　　法　官　黃郁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明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